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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年1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時0分 

貳、 地點：行政大樓4樓會議室 

參、 主席：吳校長俊憲                紀錄：施永健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 主席報告： 

一、 會議程序前已公告，因會議時間有限，為讓大家有充足時間討論，提案項目先行討

論，之後再請各處室報告。 

二、 如果時間仍不夠，另將報告事項上網公告供各位同仁自行參閱，請問大家有無意

見；如果沒有意見，請依會議程序進行。 

陸、 家長會會長報告：祝福與會所有老師及同學，有美好的每一天。 

柒、 上次校務會議(114年8月29日)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1(學務處)：是否同意「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代表名單」。 

決議：表決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中。 

 

提案2(教務處)：擬新增「國立北門高級中學114學年第1學期行事曆」。 

決議：表決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中。 

 

提案3(教師代表)：建請「學校將暑輔課程規劃，做更有效率的安排」。 

決議： 

一、 表決內容：暑輔週期維持現有4週。 

表決票數：同意0票。 

表決結果：■不通過。 

二、 表決內容：暑輔週期4週縮減為3週。 

表決票數：(1)同意45票。 

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附註：有關暑輔週數縮減後之課程規劃，再請各科教學研究會討論。 

執行情形：(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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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115年起，暑期輔導依決議改為三週，並列入暑期行事曆中。 

二、教務處已預擬規劃115年的暑期輔導時間「自115年7月27日起至115年8月14日止」。 

 

臨時動議(張O麟老師)：(節錄) 

一、(節略)。 

二、建請校長如果要規劃明年度預算。因為本(114)年10月有比較多的放假日，是否有可

能安排10月用二週的時間，通過測試每個處室開冷氣時需要多少經費，以利明年度規

劃編預算時，可用合理客觀的方式去編列。 

執行情形(總務處說明)：資料已收集；列入本次會議提案7「冷氣儲值補助額度案」。 

捌、 本次會議提案討論：  

提案1(校安中心)：擬廢止「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校生宿舍管理要點」(附件1)。 

說明： 

一、 因與現況不符。 

二、 114年12月24日擴大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審議，續提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決議： 

一、 表決票數：(1)同意 60票。 

二、 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2(校安中心)：擬新增「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要點」(附件2)。 

說明：114年12月24日擴大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審議，續提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決議： 

一、表決票數：(1)同意65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3(校安中心)：擬遴選「本校114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附件3)。 

說明：遴選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委員，除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其他委員、家長代

表及學生代表如名冊外，另教師代表1人由校務會議遴選之。 

決議： 

一、提名：「羅少芳老師」，表決票數：(1)同意67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4(校安中心)：擬廢止「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4)。 

說明： 

一、 依教育部114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807038D號函辦理。 

二、 因本校「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與教育部之條文有諸多出

入，故依母法新增要點，原要點予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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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表決票數：(1)同意70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5(校安中心)：擬新增「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附件5) 

說明：依教育部114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807038D號函辦理。 

決議： 

一、表決票數：(1)同意66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6(校安中心)：本校「115學年度參與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意願」。 

說明： 

一、依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114年12月10日南市教軍(二)字第1140200249號函辦理。 

二、聯絡處目前規劃115學年度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要實施體驗射擊學校需要負責射

擊當日所屬學校勤務，計有【射擊指揮官】1人、【安全管制人員】2人、【槍枝管制

人員】1人、【彈藥管制人員】1人、【行政組】3人、【醫護組】1人等合計9人，上

述相關人員需參加先前講習及訓練。 

三、除靶場勤務外，射擊當日之行政工作仍須4-5人協助辦理。 

四、本案經114年12月24日擴大行政會議決議：綜上因素考量支援人力與學生射擊安全，

不辦理射擊體驗活動。 

 決議：不參與「115學年度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一、表決票數：(1)同意69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7(總務處)：擬辦理「冷氣儲值補助額度案」(附件6)。 

說明： 

一、114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提案建議補助教職員辦公處所冷氣費用一案，目前研擬方

案為由各處室辦公室面積大小進行補助。 

二、依上年度佳里地區各月平均氣溫統計，補助時間為5~10月共6個月，每月20日，每日

10:00~16:00共6小時，以主計室空間為標準，每小時用電1度6元計算。 

三、各辦公室補助額度採一次性儲值，請同仁拿辦公室冷氣儲值卡至總務處洽羅柏甦幹

事儲值，額度若不足後續再請各處室自行儲值。 

決議：是否同意總務處提出建議的「冷氣儲值經費補助方式」。 

一、表決票數：(1)同意61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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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8(校長室)：為整併東側籃球場為多元球場改善工程，擬「移除4棵榕樹，並於圍牆邊

增植與修剪樟樹東側籃球場為多元球場改善工程」。 

說明： 

一、本校體育教學正常化，且於114學年度體育班增設5人制足球項目，為整合建置多元運

動及提供5人制足球訓練場地，給予學生學習多元運動項目，培養終生運動習慣，擬

整併兩面籃球場成一面大場地，可規劃1面五人制足球場、2面籃球場。 

二、本校114年10月8日門中秘字第1140200057號函，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衛生

組，申請籃球場整併為多元球場改善工程計畫補助，國教署於114年11月25日委派委

員到校完成實地會勘。 

三、國教署委派委員表示，各項工程補助涉及校樹處理，需有學校校務會議凝聚共識並

完整會議紀錄備查。 

四、本提案若通過，但補助計畫未通過，則樹木暫不處理，待日後補助計畫通過核定

後，再配合場地整建執行本通過案。 

決議：是否同意「移除4棵榕樹，並於圍牆邊增植與修剪樟樹東側籃球場為多元球場改善

工程」。 

一、表決票數：(1)同意55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提案9(教師會)：擬調整「本校學生下午作息時間以提升在校時間運用效能」(附件7)。 

說明： 

一、為提升學生下午學習專注度，並提升學生時間運用效能與增加課後彈性時間之需

求，經教師會研議擬透過微調「午休」、「打掃」及「下課」時段，在不影響教學

總時數的前提下，調整現行學生作息表。 

二、建請參考教師會提出的兩個調整方案： 

方案一：中午休息調為80分鐘、掃地調為15分鐘、第七節下課調為5分鐘。 

方案二：中午休息調為80分鐘、掃地調為15分鐘、維持第七節下課掃地 

辦法：建請參考教師會提出的兩個調整方案 

方案一：13:10上課、15:00~15:15掃地、16:05~16:10下課、17:00放學。 

方案二：13:10上課、16:00~16:15掃地、17:05放學。 

表決內容：是否同意「調整學生下午作息時間」。 

一、表決票數：(1)同意調整32票。(2)維持原來作息時間26票。 

二、表決結果：同意與維持原來作息時間，二者票數均未超過出席人數半數以上。 

三、決議：「本校學生下午作息時間暫不調整」。 

附註：因大家尚未有明確的共識，教師會如對本案有後續建議，請邀請行政單位共

同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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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10(學務處)：擬修正「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要點」(附件8)。 

表決內容： 

一、表決票數：(1)同意4票。(2)不同意25票。 

二、表決結果：同意與不同意票，均未超過出席人數半數以上，「本案不修正」。 

 

提案11(教務處)：擬新增「國立北門高級中學114學年第2學期行事曆」(附件9)。 

說明：114年11月26日擴大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審議，續提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決議： 

一、表決票數：(1)同意54票。 

二、表決結果：過半數同意，■通過。 

 

玖、 各處室工作報告重點摘要： 

一、 教務處： 

  

  

                

           

                          

                       

                        

                    

                     

                  

                    

                         

                           

                          

            
                                 

                      

                      

                                    

                

                                

            

                             

      

                              

                           

                            

            

                             

                           

                             

           

                             

                          

       

                       

                           

                             

                  

            
                             

           

                           

                 

   第 節輔導課相關事項：

   請 量  課，否則 費   ， 對家長不好 代。

   教師因事 假 公假時， 請與教務處協商， 人代理， 

 讓學生自習。

   請  學生第 節請公假做個人比賽的訓練，否則會 成 費  。

   學期 後一週未上輔導課的第 節時間不能補正課。

  、教育部要求教學正常化，請  課給學生做 本課程相關的活動，

諸如健  、    球 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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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修學分 多元選修學分 加 加 選修 總計

高一
 上       
 下       

高二
 上        
 下        

高三
 上        
 下        

 修 選修 總計     學分門 

學校開設            
 、 修與選修的  門 加起來 有   學
分，不足  學分，仍不能  。 要再
 足  門    學分，所以 要在 修
 選修中拿  個學分來補。

 、如果 修與選修加起來有   學分，但 
沒有符合 修與選修的  門 時， 是
不能  。 如 修 到   學分，選修
 到  學分，但因為 修學分未 門 ，
所以仍 無法  。

 、理論上，每學期 少要過  個學分。但
  須符合 修與選修的  門 。

教育部規定
  門 

        
        

         
                             

    

            

                    

                              

                          

                                

         

                             

                 

                             

                           

                            

                 



7 

  

 

二、 學務處： 

  

  

  

            

                              

                            

                  

                             

                           

                

                                    

                           

                     

     
    
    
  

       

               

                                   

                

                                           

                       

                    

                           

                   

                      

            

                            

                                         

       

            

                                

                       

                

            

             

                  

                          

                        

                          

                            

                            

                          

                          

                          

                          

                            

              

                               

                                        
                                   
    

                            

             

                      

                            

            

        

                

                      

   

       

         

               

             

         

                              

                  

                               
              

                                 
         

           

                   

                    

                              
  

                       

                              
                    

                              
                    

              

                                 

                             

                              
                            

                              
      

職  名 現任職務 職 說明

主任委員 吳俊憲 校長  導 辦校 活動工作

 主任委員
家長會會

長
協助校  辦事 及相關經費  、家長委員之邀 

 主任委員
校 會理

事長
協助校  辦事 及相關經費  、校 之邀 

 主任委員
 休聯 

會會長
協助校  辦事 及相關經費  、 休人員之邀 

委員 總幹事 吳  學務主任 擬定校 活動計劃，統 相關事 

委員 執行秘

 
  安 訓育組長

協助擬定校 活動計劃，執行  會與 祝大會規劃、標 標

  選等、辦理     表會

委員    秘 
協助活動計劃執行，負責 體公關事 、校  會規劃、 出

校 表 

委員  人 教務主任 協助活動計劃執行， 導作  

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活動計劃執行

委員    
   主

任
 導  、 善大 培訓、統   老   

委員 吳  主任教官 校 安全規劃與執行

委員 張力中 生輔組長 校 安全規劃與執行

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活動計劃執行

委員    主計主任 協助活動計劃執行

委員 張  人事主任 勤假務安排、 休人員 待

委員
學生會會

長
協助校  列活動

委員
 聯會會

長
協助校  列活動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學年度 祝 校  週年校 活動 備委員會組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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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輔組： 

壹、 重要政令宣導 

一、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一) 依教育部 106 年 7 月 3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06511 號函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

行動綱領」、106 年 12 月 8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71214 號函修訂「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實施計畫」、112 年 5 月 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1946A 號令修正 布「各

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 要點」及教育部 106年 12月 29日臺教學(五)字

第 1060186608C號函「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 要點」辦理。 

(二) 請各校落實防制藥物濫用之教育宣導、關懷清查、春暉輔導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以強化學生身心健全  。 

(三) 鑒於新興混合式毒 逐漸在年輕族群間流行，請各校利用行政會議、導師會議等

時機加強新興毒 的辨識及反毒技巧，從生活技能、生命省思及健 管理等面向

切入強化新興毒 的危害、教導如何辨識與反毒技巧，更應提醒學生決不可輕易

食用及持有偽裝成糖果零食的新興毒 。 

(四) 各校辦理 師座談相關時機（如家長日、學校日等）落實運用教育部開 之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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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文宣（如新興毒 懶人包-毒 偽裝辨識、覺察求助訊息及家長反毒宣導單張

等）實施宣導。 

(五) 依國教署 112年 5月 1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1946A號令修正 布「各級學校特

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 要點」，特定人員事實認定觀察建議原則如下： 

1.行為樣態： 

(1)曾遭查獲進出不當場所者。 

(2)經常 夜逗留不當場所  夜在外 蕩者。 

(3)長期 曠 無原因經常 曠課 3 日以上者。 

(4)與濫用藥物人員 往密切者。 

(5) 現攜帶不明粉末、藥丸、疑似吸食用具到校者。 

(6)有吸菸（ 施用電 煙）、喝酒、吃檳榔習慣者。 

(7)參加不良組織 不良 陣活動者。 

(8)經常性翹家者。 

(9)常在校內、外糾眾鬧事 圍事、不服管教者。 

(10) 錢 用習慣劇變者。 

(11)校外  複雜者。 

(12)經「濫用藥物（毒  用）篩檢量表」篩檢出高風險者。 

2.家 狀況： 

(1)法定代理人 實際 顧者有藥（毒）癮。 

(2)兄弟姊妹 其他家 成員有藥（毒）癮。 

(3)家 成員關係紊亂、功能不佳、衝突、疏離、支持 統變化 薄弱，家 關係需要 

受協助。 

(4)家 成員有不利處境需要 受協助。 

二、 防制校 霸凌： 

(一) 依教育部 113年 4月 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2801790A號令頒「校 霸凌防制

準則」，落實防制校 霸凌「教育宣導」、「 現處置」、「輔導介入」等三級

執行策略，俾積極預防校 霸凌 生。 

(二) 摘述新修正「校 霸凌防制準則」部分內容： 

1. 第 4條：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部分略) 

(1) 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 受進修推 教育者、

 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 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2) 教師：指專任教師、 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

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執行教學 研究之人員。 

(3) 職員、工 ：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人員、運用於協助學校

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學生事務 新人員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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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霸凌：指個人 集體持續以言 、文字、 畫、符號、肢體動作、電 通訊、網

際網路 其他方式，直  間 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 戲弄

等行為， 他人處於具有敵意 不 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 財產上之

損害， 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5) 校 霸凌：指相同 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學生對學生，於校 內、

外 生之霸凌行為。 

(6) 生對生霸凌：指相同 不同學校學生之間，於校 內、外 生之霸凌行為。 

(7) 師對生霸凌：指教師、職員 工 （以下併 教職員工）對相同 不同學校學生，

於校 內、外 生之霸凌行為。 

(8) 調和：指處理小組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就生對生霸凌事件，於行為人及被行

為人（以下併 當事人）、其法定代理人 實際 顧者（以下簡 雙方）均同

意之前提下，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衝突，並研商

解決方案，修復關係及減少 傷。 

2. 第 5條：(部分略) 

(1) 各級學校生對生霸凌事件，應依本準則規定審查、調和、調查及處理。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生之霸凌事件，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解聘不續聘停聘 資遣辦法（以下簡 解聘辦法）之規定調查及處理；編制

內專任教師以外師對生之霸凌事件，學校應準用解聘辦法之規定調查，並依相

關規定分別處理。 

3. 第 7條：學校應組成校 霸凌防制委員會(以下簡 防制委員會)，其任務如下：(部

分略) 

(1) 負責校 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 

(2) 校 霸凌事件之調和、調查、審議、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及審議，由學校校 事件處理會議負責。 

4. 第 8 條：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以預防及輔導為原則，分別採 下列防制機制及

 施，積極推動校 霸凌防制工作：(部分略) 

學校每學期應辦理校 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結合校務會

議、導師會議 教師進修研習時間，強化校長、教職員工班級經營及校 霸凌防

制之知能、意識及處理能力。 

5. 第 12條：(部分略) 

(1) 學校應加強校長、教職員工與學生，就校 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知；

學校校長、教職員工與學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秉持助人、和諧、 善及相互尊重之原則。 

(2) 校 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 師間、校長及教職員工間、班際間及

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6. 第 17條：(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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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 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通報，

並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 

(2) 前項通報至遲不 超過二十四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7. 第 19條：(部分略) 

(1) 學校 獲檢舉，應初步了解是否為調查學校，並對學生啟動關懷輔導。 調查學

校 獲檢舉，知悉疑似校 霸凌事件時，除依第十七條規定通報外，應於三個

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當事人為未成年學生時，

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 實際 顧者。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獲前項檢舉，涉及疑似師對生霸凌事件，應移送學校校 事

件處理會議處理。 

8. 第 22條：(部分略) 

(1) 學生有下列行為， 立即對其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 預防危害者，

其他學生 採  要之強制 施，不予處罰： 

A. 攻擊學生 他人，毀損公物 他人物 ， 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B. 自殺、自傷， 有自殺、自傷之虞。 

C. 無正當理由攜帶 不當 用學校依法規定違禁物 ，有侵害他人生命 身體

之虞。 

D. 其他現在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行為。 

(2) 學生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 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防

衛行為過當者， 減輕  除其處罰。 

(3) 學生因  自己 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緊急危 ，而出於不 

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  行為過當者， 減輕  除其處罰。 

9. 第 23 條：學校知悉  獲檢舉學生有違法 不當行為，包括疑似霸凌 故意傷害

事件後，應先行保全 初步調查與事件有關之證據、資料，以利後續調查進行；

並 要求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實際 顧者 第三人提供 要之文 、資料、物

 ， 作 要之說明。 

10. 第 27條：(部分略) 

生對生霸凌事件，學校應於審查小組決議受理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組成處理小

組，進行調和 調查。 

11. 第 29條：(部分略) 

雙方 自由選擇採行調和 調查程序；調和程序應經雙方同意，始 為之。 

12. 第 33條：(部分略) 

處理小組停止調和後，應進行調查，並召開調查會議。 

13. 第 43條：(部分略) 

處理小組應於召開第一次調和 調查會議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和 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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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時， 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 逾一個月，學校並應通知當事人。 

(三) 整體防制校 霸凌 重要關鍵，係鼓勵學生在 現(旁觀者正義) 是遭受傷害時

一定要勇敢說出來，並可以向導師、家長、學校投訴 箱、各縣（市）防制校 

霸凌專線、教育部 1953專線、防制校 霸凌專區留言板 其他管道（好同學、好

朋 ）反映， 於校 生活問卷中提出，學校 能即時追蹤了解與輔導，阻斷持

續性之校 霸凌事件 生。 

(四) 教育部 113年 4月 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2801790A號函修正 布「校 霸凌

防制準則」，公告於本校教官室 新消息，網址如下： 

http://203.68.92.143/nss/main/freeze/5abf2d62aa93092cee58ceb4/NVUWaSD8955/6625b35

79760a12e964d672a?vector=private&static=false 

(五) 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電話 1953 

三、 建立吸食毒 熱點巡邏網： 

(一) 依教育部 106年 8月 25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20518號函暨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

輔導會 109年 11月 3日南市校外輔字第 1090100091號 函辦理。 

(二) 各校於每學期結束前檢視「本市學校與警察機關合作建立吸食毒 熱點巡邏方式」

執行情形，如有修訂(含增加 刪除)之熱點，請於每學期結束前二個月將修訂建

議表電 檔傳送本會電  箱彙辦。 

(三) 如各校 現新增校 週邊有藥物濫用、吸菸、飲酒 易滋事之高風險場所且有納

入巡邏迫切性者， 隨時向臺南市校外會反映，評估後逕協請警察局納入相關巡

邏作為。 

四、  通安全宣導： 

(一) 遵守 通安全教育 5項守則： 

1. 第一守則：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2. 第二守則：我看 見您，您看 見我， 通 會安全 

3. 第三守則：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 通行為 

4. 第四守則：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的 通行為 

5. 第五守則：防衛 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 者， 不成為無辜的事故

受害者 

(二) 近期 現有同學將機車停放至校外，若已有駕 同學，請申請將機車停放至學校

內，以 機車亂停放，影響周遭住戶。 

(三) 近期常 現部分學生家長，上放學時間機車 送，學生未戴安全帽 腳踏車並排

現象，都可能 成人員危安，請協助宣導及要求。 

(四) 依臺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函轉臺南市警察局及校外聯巡 締 勸導 通違規

學生名冊，相關違規學生由教官室予以輔導，相關紀錄自存備查。 

(五) 本校學生 通車確遵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以

維護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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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型詐騙宣導 

詐騙方式五花 門，不斷推陳出新，提醒學生務 提高警覺，如有任何問題，都可

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並呼籲學生應從事正當工作與休閒活動，切 貪 不

法利益，被詐欺集 吸收成為詐欺共犯，以身試法。(相關反詐騙資訊，可至內政部

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下載運用，網址：https://165.npa.gov.tw/#/) 

六、 防制學生參與網路賭博 

(一) 加強宣導網路簽賭危害學生身心  之案 。 

(二)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

法，採 輔導及正向管教 施，並視狀況調整 變更。 

(三) 若 現學生有疑涉網路簽賭之行為，應依據教育部「校 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要點」規定時間及 別完成通報作 ，即時 握學生涉入程度及是否涉及他校

學生，邀請家長協同輔導並協助提供所需的法律諮詢服務。 

七、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通報相關規定 

(一) 校內同仁若知悉學校 生疑似校 性侵害、性騷擾 性霸凌事件者，且雙方當事

人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  學生，他方為學生者，應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規定辦理通報性騷擾 性霸凌事件進行「校安通報」及「 政通報」，至

遲不 超過 24小時。 

(二) 學校人員知悉 生疑似性平事件應即通報，惟不 調查，如自行調查事件經過，

違反性平法第 21條第 3項規定之調查處理權限。如需查明進行通報之資訊， 應

於首位學校人員知悉之 24小時內完成通報（無需全案查明方通報），否則有延誤

通報之虞。 

(三) 倘遇無法判斷之事件，應儘速聯繫學校性平會人員 請示相關主管確認，並仍於

24小時內完成通報，以利釐清自身通報責任歸屬。 

 、 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一) 為落實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行政院研訂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為:「透過

網路 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暴力 不成比

 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 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

行動自由等。」 

(二) 校內同仁若知悉 生疑似上述事件，且雙方當事人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  學生，他方為學生者，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通報性騷擾 性

霸凌事件之通報，至遲不 超過 24小時。 

九、 各級學校加強宣導海外高薪打工詐騙事件防治事項 

(一) 近期東南亞國家（如柬埔寨等）犯罪集 主打以簡單的工作、不需要經驗、包吃包

住、待遇優渥等誘因詐騙我國青年赴當地短期打工，入境後限制其人身自由、侵

害人權等行徑，加以當地環境複雜、公權力執法不  位處邊境等因素，大幅影

響救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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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班級 群平臺群組中加強宣導相關新聞 資訊。 

十、 因應近期刑事案件，加強同學安全意識、意外事件臨機應變能力與緊急求助技

巧，相關事 及宣導事項如下： 

(一) 提醒同學上學 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 ，儘量結伴同行 由家人

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 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  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  單獨

到校 偏僻的死角。 

(三) 在校遇陌生人 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四)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  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 

聽 他人的要求，  錢 隨同離校。 

(五) 在校外 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人多的地方 周邊 近商店，並大聲喊叫，

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十一、 依家 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教育人員等及其他執行家 暴力防治

之相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 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

關，至遲不 逾二十四小時。 

十二、 各 校安事件告知單： 

(二) 本告知單功能為釐清告知及通報責任，一式三聯填妥後，甲聯 由學校受理(權

責)單位處理後續事 ，乙聯 由通報窗口負責校安事件通報，丙聯由告知人收

執。本單可採複寫一式三聯 影印並蓋「與正本相符」章後分別收執。 

(三) (教育人員)(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 )知悉服務學校 生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53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條、家 暴

力防治法第 50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條規定應通報之事件，應向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學校主管機關（本部校安中心）進行通報，至遲不 

超過 24 小時。 

 

貳、 近期工作重點： 

一、 積極執行「聯合巡查」擴大稽查，加強熱點巡查工作，協請警方密切配合，針對電

動玩具場所、網路咖啡店、撞球場等實施檢查，以防範學生涉足感染不良習性，落

實加強校外聯巡功能。 

二、 若有春暉個案需將尿液檢體送生技公司檢驗，請依規定完成尿液採驗人員清冊，並

將尿液檢體及尿液採驗人員清冊送至一分會，再由分會協助送至校外會辦理。 

三、 建立 善校 ，藉 德暨法治教育、提高危險意識、綿密校 巡查、及時介入處理

及暢通申訴管道等作為，以防範校 霸凌事件 生。 

四、 欣河智 校 平台 統： 

(一) 目前已啟用欣河智 校 平台，包括【老師線上點名】、【學生線上請假(含公

假)】、【學生成績】及【學習 程檔案】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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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均可以【手機 APP版】及【電腦版】 用，相關資訊如下： 

1. 【手機 APP版】：可即時了解學生在校「出席狀況」、「請假情形」及「查詢成

績」等功能。 

2. 【電腦版】可查詢學生詳細在校「成績」、「 曠統計」及「請假情形」等功

能。 

(三) 請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學生家長下載 APP，以即時收到推播訊息。 

(四) 為配合無紙化政策，學校將不會寄 學生【 曠課】通知，改採線上查詢方式，

家長若有其他需求，請聯繫教官室辦理。 

(五) 常遇問題及解答： 

1. 如果已暫存  現 曠登記有誤怎麼辦? 

答：請通知學務處負責人員，並請人員於學務 統上修改即可。 

2. 教師設定點名期限為 3天，若超過 3天後要如何點名? 

答：超過時間就無法點名，須提供點名資料由生輔組手動輸入。 

3. 線上點名 統推播、回存時間為何? 

答：目前設定如下： 

(1) 每日 1730時推播訊息給當日未點名老師。 

(2) 每日 1800時推播訊息給當日有 曠同學的導師、家長及學生本人。 

(3) 每日 2200時 統自動回存當日點名紀錄。 

(4) 若當日 2200時 統回存後需要修改點名紀錄，須提供點名資料由生輔組手動

輸入。 

4. 段考期間如何點名? 

答：段考監考老師為教務處排定，以【代課點名】為主，相關點名方式如下： 

(1) 請監考老師利用【代課點名】，選擇「節次」、「班級」、「 顯示今日課

表資料」及「上課班級」來實施【線上點名】。 

(2) 原任課老師不用點名( 點監考班級)。 

(3) 【代課點名】方式請參考學校首頁-【教師版】欣河智 校 平台 統。 

五、 學生請假規定(逾時請假)摘錄： 

(一) 請假規定：學期請假均以【線上請假(含公假)】，除特殊狀況經生輔組同意後可 

用紙本請假，請假時須上傳相關證明文件，並於 5天上課日完成請假程序。 

(二) 未依規定於 5天上課日線上請假者，將無法實施線上請假，須檢附「學生請假單

修改及逾時請假申請表」並完成簽核後始可登錄(銷曠)；每次逾時請假將依本校學

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若未經上述銷曠程序，逾時請假者均不予受理以曠課論

處。曠課累計逾 42節者，於期末依規定召開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三) 為確認學生家長同意學生請假，要求學生請假時須檢附家長證明 ，以資證明。 

(四) 身心調適假：(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辦理) 

1. 每次請假，應以半日 一日為單位且一學期以三日為限，應檢附家長同意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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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後， 准予身心調適假。 

2. 學生到校前請假，應由家長 實際 顧者先行通知導師 學務處生輔組（未完成

者不 事後補請）。 

3. 學生到校後始請假而提早離校者，學校應先了解學生身心不適之原因，並聯繫家

長 實際 顧者及  其同意後，學生始 辦理請假，並填寫臨時外出單後離開

學校。但情況特殊者，學校應聯繫家長 實際 顧者到校提出同意證明及 送，

始 離開學校。 

4. 請假期 後 5天上課日線上完成請假手續。 

5. 身心調適假不適用成績計算及不 申領全勤獎。 

6. 定期學 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不 申請身心調適假。 

六、 校 行動載具 用原則(摘錄)： 

(一) 本原則所 行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

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二) 每節上課時應將行動載具(調整為關機 靜音)繳 至各班手機袋，由各班班長確實

管制。學生倘遇臨時、緊急狀況 其他特殊需要時，需向師長報告經同意後 

用。 

(三) 學生於上課中、午休、自習課、集會等，未經允許 用行動載具者，初犯予以警

告處分，累犯者予以小過以上之處分。情節嚴重者， 通知家長 監護人領回。 

七、 重申上課相關規範(摘錄)： 

(一) 每節上課時間，鐘聲響起後(5~15)分鐘進教室者登記為遲到，15分鐘後無故未進入

教室者登記為曠課外，並由任課老師通報導師 學務處(教官室)處理。 

(二) 上課時，不 進食、隨意走動、閒聊、下棋、玩牌，經課堂老師勸導後仍未改善

者，將處以愛校服務，若持續未改善者，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 

 、 學校校門口已新設紅綠燈及重新繪製標線，請依 相關指示行車 行走。 

九、 本學期聯絡學生家長，部分常遲到 未到校的同學家長反應未 到學校的通知學生

狀況，每日若有學生未到校時，請確認學生的情況，以釐清責任。若有課無法打電

話，請與教官室聯繫。 

十、 有關學生偏差 不適 的行為，若違反學校相關規定，請老師能予以立即糾正提

醒，讓學校管理能一致性，  學生有投機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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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 

1.醫事人員、 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

 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務人員，於執行 務時

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 

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 、 法施用管制藥  其他有害身心健 之物質。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7條第一項 

兒童及少年不 出入酒家、特種咖啡 室、成人用 零售店、限制級電  戲場及其他涉及

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 之場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一項 

1.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 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 等危害性活動 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 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 妨礙兒童及少年 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  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 性 。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 其他危險物 。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 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性  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

心健 之出版 、 畫、錄影節目帶、影 、光碟、磁 、電 訊號、 戲軟體、網際網路

內容 其他物 。 

十二、迫  誘 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 生立即危險 傷害之環境。 

十三、帶領 誘 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 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  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 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 為不正當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1條 

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  六歲以下兒童 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

及少年獨處 由不適當之人代為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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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一項 

1.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 為其他

處置； 要時 進行緊急安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  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 受醫療之 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 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 工

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 立即安置 以有效保護。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 

1. 醫事人員、 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身心障礙服

務 務人員，知悉身心障礙者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至遲不 超過二十四小時。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5條 

對身心障礙者不 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限制其自由。 

四、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 生危險 傷害之環境。 

五、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 供人參觀。 

六、強迫 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 

七、其他對身心障礙者 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 不正當之行為。 

 

 

 

 

四、 總務處： 

1. 總務處下學期預定進行之工程如下，施工期間 成不便，感謝全校師生配合！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工程報告 

已完成 活動中心週邊排水溝整修、  空間活化工程、   空間改善工程 

無障礙坡道整修工程 

進行中 弘道樓前景觀池整修工程 

規劃中 行政大樓3F簡報室整修、體育組2F視聽教室整修、教學大樓欄杆整修 

2. 115年度第一次自衛消防演練配合校 災防演練，請各位同仁配合參加。自衛消防編組暨

緊急應變小組名單如附件一。 

3. 114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提案建議補助教職員辦公處所冷氣費用一案，目前研擬方案為

由各處室辦公室面積大小進行補助，補助時間為5~10月共6個月，每月20日、每日

10:00~16:00共6小時計算，補助費用如附件二。 



21 

4. 職 安全衛生宣導： 

(1) 依據「職 安全衛生法」第20條及「勞工健 保護規則」相關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

應施行健 檢查，勞工對於檢查有 受之義務。本年度職安健檢已於114年4月份辦理

完 ，本校尚有部分同仁未參加健檢。依職安法第46條規定，勞工若無正當理由拒絕

 受健檢，主管機關 處以新臺幣3,000元以下罰鍰；請未參加健檢之同仁自行完成健

檢後將資料提供健 中心。 

(2) 依職 安全衛生法第23條及職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3條至第63條規定，藉由定期主

動檢查安全衛生事項，預先 現不安全與不衛生因素，並設法消除 控制，以防止災

害 生，請同仁利用寒假期間對保管之設備、儀器實施自動檢查，以確保設備之 用

安全。檢附職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所訂自動檢查實施週期及參考法條之條號如附件三

供參。 

5. 去年風災後，校 內有部分樹木陸續死亡，預定於寒假期間將枯死之樹木移除，將來再

評估是否新植合適的樹種。 

 

 附件一：                    

緊急應變小組分組表 

組別 職務  名 手機 職  備註 負責工作 

指揮官 吳俊憲  校長  
 負責指揮、 導、協調。 

 依情況調動各分組間相互支援。 

指揮官代理人      總務  
 於校長不在學校 因故無法執行指揮官職

務時，擔任指揮官之任務。 

 言人 

    

 人  

吳   

吳   

 

秘  

教務 

學務 

主教 

如學校人

力有限，

 以組員

擔任 言

人一職。 

 負責統一對外 言。 

 呈報上級主管相關通報事 。 

 襄助指揮官指揮、 導及協調等事 。 

搶救組 組長 蔡 育     平時急救常識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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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務  名 手機 職  備註 負責工作 

（滅火班） 

組員 

侯其男 

 俊廷 

吳朝琴 

李政霖 

黃祈銘 

 愷澤 

陳宗良 

  安 

林柏興 

林明璋 

劉佑  

 英  

周富景 

楊舒涵 

陳亞妤 

陳威諭

楊竣堯 

陳逸群 

19 

 

 

 

 

 

 

 

 

 檢修與保養救災相關裝備。 

 受災教職員工生之搶救及搜救。 

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 協助疏散未能及時  教職員工生。 

 關閉校區總電源及瓦斯。 

 設置警示標 及 通管制。 

 毀損建築物與設施之警示標 。 

 支援  引導組及搬運防災救急箱器材。 

 如 生火災，研判火勢， 要時 用滅火

器、室內消防栓進行初期滅火工作。 

通報組 

（通報班） 

組長 李欣潔     通報地方救災、治安、醫療及聯絡有關人

員等，並請求支援。 

 通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教育局處）、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

心及教育部校 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

中心，已疏散人數、收容地點、災情等。 

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 用有關於災

害、資源與狀況  的資訊。 

 蒐集並紀錄指揮官所有下 應變指令。 

 回報災情狀況。 

 啟動 區志工與家長協助。 

 學生家長 要緊急聯繫。 

組員 

羅柏甦 

莊美莉 

    

魏珮伶 

霍 萱 

徐佩瑜 

許怡  

黃鈺勛 

徐 倩 

10 

   

  引導組 

（  引導班） 

組長 張力中     依據不同災害之應變原則，協助教職員工

生進行第一時間的  。 

 於適當時機，協助教職員工生緊急疏散至
組員 

蔣勝  

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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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務  名 手機 職  備註 負責工作 

藍紹順 

鄭福在 

張憲智 

謝育博 

陳崇  

陳俊明 

游淑媚 

鄭愉蓁 

吳政彥 

蔡 宇 

李育杰 

黃偉筠 

陳姿穎 

黃韻如 

蔡佩容 

游立君 

莊雅智 

陳奕伶 

羅少芳 

賴怡靜 

蔡聿  

施銘哲 

曾 晴 

蔡幸芸 

張仕麟 

 翠薇 

莊家華 

劉湘縈 

胡文輝 

張主超 

邱楚芸

陳 卿 

35 

集結點。 

   人數清點確認。 

 維護教職員工生及集結點安全。 

 進行 要的安撫。 

 視災情變化，引導教職員工生移動、  

與安置。 

 隨時清查教職員工生人數與安全狀況，並

回報 申請救護車支援。 

 在集結地點設置服務臺，提供協助與諮

詢。 

 學生領回作 。 

安全防護組 組長 施永健     建築物及設施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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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務  名 手機 職  備註 負責工作 

（安全防護班） 

組員 

王文益 

吳淑萍 

馮華君 

黃敏英 

陳盈蒨 

陳怡安 

陳韋螢 

林依伊 

嚴淑菁 

    

杜怡萱 

陳亭諠 

邱淑欽 

周千清 

黃正宗 

月健龍 

陳 螢 

安皇榮 

19 

 

 

 

 

 

 教職員工生需要臨時收容時，協助 放生

活物資、糧食及飲用水；以及各項救災物

資登記、 冊、保管及分配。 

 協助設置警示標 及 通管制。 

 協助毀損建築物與設施之警示標 。 

 校區硬體復舊及安全維護。 

 維護臨時收容空間安全。 

 確認停班、停課後，確實疏散校 內人

員。 

 防救災設施 作。 

緊急救護組 

（救護班） 

組長 曹 芬    

 設立急救站。 

 針對傷患進行檢傷分 。 

 緊急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 情緒支持、安撫及心理輔導。 

 登記傷患 名、班級，建立傷患名冊。 

組員 

張   

鄭妃玲 

黃思萍 

賴致瑋 

    

賴姿妙 

方麗美 

陳孟羚 

許曉萍 

陳孜鴻 

林意瑋 

賴錦裕 

朱 君 

江虹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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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務  名 手機 職  備註 負責工作 

薛雲道 

楊朝勛 

林珈彤 

李淑鈴 

18 

 

自衛消防地區 編組表 

地區 長：負責區域內之初期應變機制之指揮運作，並負責與自衛消防 長之通報聯繫。 

地區 之自衛消防編組 

行政大樓 

地區 長 

單位總務處 

職 主  任 

 名    

 

通報班 班長李欣潔 

       成員羅柏甦 

 

滅火班 班長蔡 育 

     成員侯其男、 俊廷 

         吳朝琴、 

  引導班 班長陳 卿 

       成員鄭愉蓁、蔡 宇 

蔡佩容、張巧  

胡文輝、吳政彥 

安全防護班 班長施永健 

       成員王文益、吳淑萍 

         陳韋螢 

緊急救護班 班長張   

       成員鄭妃玲、黃思萍 

           賴致瑋 

教資中心 

地區 長 

單位教務處 

職 主  任 

 名 人  

 

通報班 班長    

       成員莊美莉 

 

滅火班 班長李政霖 

     成員陳宗良、 愷澤 

         黃祈銘 

  引導班 班長黃韻如 

       成員劉湘縈、曾 晴 

           游立君、莊雅智 

張主超 

安全防護班 班長陳怡安 

       成員馮華君、陳盈蒨 

黃敏英        

緊急救護班 班長    

       成員賴姿妙、方麗美 

陳孟羚 

教學大樓東 

地區 長 

單位學務處 

職 主  任 

 名吳   

 

通報班 班長魏珮伶 

       成員霍 萱 

滅火班 班長  安 

       成員林柏興、林明璋 

         劉佑  

  引導班 班長李育杰 

       成員藍紹順、鄭福在 

           張憲智、游淑媚 

           陳奕伶、蔡幸芸 

教學大樓西 

地區 長 

單位教官室 

職 主  教 

 名吳   

` 

通報班 班長許怡  

       成員徐佩瑜 

滅火班 班長周富景 

     成員 英 、陳逸群 

          

  引導班 班長張仕麟 

       成員羅少芳、謝育博 

           黃偉筠、陳姿穎 

            翠薇、莊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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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班 班長張力中 

       成員嚴淑菁、林依伊 

           周千清 

緊急救護班 班長許曉萍 

       成員陳孜鴻、林意瑋 

賴錦裕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陳亭諠、杜怡萱 

           邱淑欽 

緊急救護班 班長曹 芬 

       成員朱 君、江虹儀 

            

 

科學  

地區 長 

單位體育組 

職 秘    

 名    

 

 

通報班 班長黃鈺勛 

       成員徐 倩 

滅火班 班長陳威諭 

     成員楊竣堯、楊舒涵 

         陳亞妤 

 緊急救護班 班長薛雲道 

       成員楊朝勛、林珈彤 

           李淑鈴 

  

  引導班 班長施銘哲 

成員陳崇 、陳俊明 

蔡聿 、賴怡靜 

邱楚芸、蔣勝  

安全防護班 班長黃正宗 

成員月健龍、陳 螢 

   安皇榮 

通報班 1. 覺災害時，應即通報指揮據點（如防災中心 安全室等）。 

2.通報鄰近場所。 

滅火班 1.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拔安全插銷 噴嘴對準火源 

用力壓握把  

按下起動開關 連 延伸水帶 打開

消防栓放水 

2.引導本部 之滅火班，共同進行初期滅火。 

  引導班 1.起火時引導  人員至安全地點。 

重點  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

置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

置。 

‧各居室、  出口之萬用

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 

要之器材。 
 

安全防護班 1.防止水損。 

2.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 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緊急救護班 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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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處室冷氣補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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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職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所訂自動檢查實施週期及參考法條之條號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 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

( 用)

檢查 

定期

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

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

作 

前 

特殊

狀況

後 

初 用 

改裝修理

後 

電氣機車   13   13  13 50   

一般車輛       14  50   

車輛頂高機       15     

高空工作車    15-1    15-2 50-1   

車輛 營建機械    16    16    

堆高機    17    17    

動力離心機械      18      

動力衝剪機械      26   59   

乾燥設備      27      

乙炔熔 裝置      28   71   

氣體集合熔 裝置      29   71   

高壓電氣設備      30      

 壓電氣設備      31      

工 用機器人         60/66   

固定式起重機 要 2年  19    19 52 52  

移動式起重機 要 2年  20    20 53 53  

人字臂起重桿 要 2年  21    21 54 54  

升降機 要 每年  22    22    

營建用提升機 要 2年      23 55   

吊籠 要 每年      24 56 56  

簡易提升機      25  25 57   

鍋爐 要 每年/

內部

依規

定 

     32 64   

第一種壓力容器 要 每年/

內部

依規

定 

     3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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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 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

( 用)

檢查 

定期

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

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

作 

前 

特殊

狀況

後 

初 用 

改裝修理

後 

小型鍋爐      34      

第二種壓力容器      35     45 

小型壓力容器      36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高壓氣體作 ) 

要 每年/

內部

依規

定 

   37 

沉

陷 

 33 64/65   

高壓氣體容器 要 依規

定 

     33 60   

特定化學設備及附屬設

備化學設備及附屬設備 

    38 

39 

     49 

局部排氣裝置      40     47 

吹吸型換氣裝置      40      

空氣清淨裝置      40/ 

41 

     

異常氣壓之再壓室        42    

異常氣壓之輸氣設備           48 

捲 裝置         51  46 

營 工程施工架設備 

模板支撐架 

       43/44 

每週 

63 43/44  

營建工程施工構台、支

撐架設備、露天開挖擋

土支撐設備、隧道 坑

道開挖支撐設備、沉

箱、圍堰及壓氣施工設

備、打椿設備 

        63   

有機溶劑作 、鉛作

 、四烷基鉛作 、特

定化學物質作 、粉塵

作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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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 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

( 用)

檢查 

定期

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

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

作 

前 

特殊

狀況

後 

初 用 

改裝修理

後 

危害物製 處置作          72   

高壓氣體之灌裝容器儲

存運輸及廢棄作  

        65   

露天開挖擋土支撐設

備、隧道 坑道開挖支

撐設備、沉箱、圍堰及

壓氣施工設備、打椿設

備 

        63   

打樁設備之組立及 作

作 、檔土支撐之構築

作 、露天開挖之作

 、隧道、坑道開挖作

 、混凝土作 、其他

營建作  

        67   

 氧危險作          68   

異常氣壓作          65   

林場作          73   

船舶清艙解體作          74   

碼頭裝卸作          75   

纖維纜索、乾燥室、防

護用具、電氣機械器具

及自設道路 

        77   

高壓氣體製 設備  用開始前及 用終了後及1日1次以上就該設備之動作狀況實施檢點 

高壓氣體消費設備  用開始前及 用終了後及1日1次以上就該設備之動作狀況實施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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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事室： 

一、宣導事項 

(一) 114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 訂於本（115）年1月20日（星期二）至1月28

日（星期三，下午5時截止）開放教師介聘報名 統受理申請教師登錄資料，申請介聘

教師應於本年1月28日(星期三)下午5時以前至教師介聘資訊作  統填報資料並列印

「114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完成線上申請證明」且併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學

校人事室審核。介聘作 日程表已公告本校網頁；教師可連結「教師介聘資訊作  

統」網站進行申請帳號及密碼，網址：https://gepin.hhsh.chc.edu.tw，亦可連上溪湖高中首

頁，點擊 側【教師介聘資訊作  統】。 

辦理時間 作 要項 

1 月 19 日 1.公告申請參加介聘作 學校名單。 

2.公告介聘任教科別 額。 

1 月 20 日至 1 月 28 下午 5時 申請介聘教師上網填報資料，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 

1 月 28 日之前 將申請證明及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 

1 月 29 日至 2 月 11 日 1.審核申請介聘教師之 面及網路填報之資料。 

2.召開教評會審查申請人介聘條件。 

3.列印教師介聘申請表並由申請人確認簽名。 

(二) 114學年度第2學期 女教育補助費請於115年3月6日(星期五)前申請，公私立專科以上繳

驗收費單據，高中（職）已實施 學費故無 女教育補助，如全  減 學雜費、已領

 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等不 申請，申請表人事室會協助列印，如有漏列 錯誤

者，請向人事室提出更正。 

(三) 年終工作獎 ：依「114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  給注意事項」規定，本年度年終

工作獎 將於春節前10個工作日(115年2月6日)一次 給。 

(四) 修正「公立中小學校導師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表」及「公立中小學 任及代課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表」。本次修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導師職務加給，由每月新臺幣（以下

同）3,000 元調高至 4,000元； 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國民小學由 336 元調高至 405 

元、國民中學由 378 元調高至 455 元、高級中等學校由 420 元調高至 505 元。 

(五) 「教師請假規則」 經教育部於114年10月8日修正 布，新增了身心調適假等條款，並

調整請假程序和日數計算方式。 

(六)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6條、第9條條文, 經考試院、行政院民國114年11月12

日考臺銓一字第11400043161號、院授人培字第11400028512號令修正 布。修正要點如

下： 

1.增列申請育孫留職停薪，各機關不 拒絕之規定，並刪除申請育孫留職停薪僅 以該孫 

女無法受雙 適當養育 有特殊事由者為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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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列申請育孫留職停薪之期間， 長可一次申請至孫 女 三足歲。  

3.增列薦任以下主管人員育孫、侍 留職停薪期間所遺 務，由現職薦任以下 主管人員代

理時，該現職 主管人員之 務，  聘  僱人員辦理。 

(七) 行政院訂定公務人員違法（規）赴陸建議懲處原則及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

則，並均自 115 年 7 月 1 日生效。 

( ) 自115年1月1日起，每月  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29,500 元，每小時  工資調整為196

元。 

(九) 勞動部核釋「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之解釋令，「受僱者於其家 成員

預防 種、 生嚴重之疾  其他重大事故須 自 顧時， 請家  顧假；其請假日

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為利受僱者彈性運用，若確有 自 顧家 成

員之需求， 以「小時」為請假單位，雇主不 拒絕。前開請假單位若以小時計，「七

日」之計算， 以每日 小時乘以七，共計五十六小時計給之；受僱者擇定以「小時」

為請假單位後，不 變更。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十) 本校教職員（公保-含教師及公務人員）健檢補助，每人 高補助4500元，申請人須年

 40歲之次年方可申請(舉 ：如115年3月12日 40歲，則116年起 可申請健檢補助)，

每2年 申請一次（計算基準，以前一次申請日期次日起算 2年）。 

(十一) 請全體同仁配合差勤管理規定，除特殊情形外(急  緊急事故)，離校前務 完成請

假簽核手續，以保障自身權益。如有奉派出差情形，完成公文簽核後，請儘早於差勤 

統提出申請，以 延遲差假簽核流程。 

(十二)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未 行政職務教師之 因公出國案件，寒暑假期間因原則不 到校

故不生請假問題，請至差勤 統填寫「寒暑假出國報備單」；惟若學校因辦理返校服

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等校務及人力考量，須 握教師出境情形，仍 

請教師於 因公出國前以 面向服務學校登記其出國相關訊息；若遇學校辦理上述活動

期間，則應辦理請假手續，方 出境。 

(十三) 國教署111年2月2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21830A號函請各校於相關會議、研習、座

談會中宣導正向管教，以   善校 學習環境。請全校同仁皆應透過以正向、合理且

符合教育法規之方式落實零體罰政策，積極教育及輔導學生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茲摘

要相關法條規定如下： 

    1.教育基本法第8條規定略以：「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  權應

予保障，並 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 成身心之侵害」。 

    2.校 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要點第6點規定略以：「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

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 逾24小時。」 

    3.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 兒少法）第53條規定略以：「執行 務時知悉兒

童及少年有遭受身心虐待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 超

https://pk12.cloudhr.tw/top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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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4小時。」 

    上開案件倘延遲、隱匿 未通報者，則可依通報作 要點第12點及兒少法第100條予以檢

討議處 由主管機關實施裁罰。 

    疑似體罰案件之處理流程等則應依下列法規辦理： 

    1.處理流程：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 資遣辦法4條。 

    (2)行政程序法第6節。 

    2.案件經查證屬實者，應依下列規定予以適法性之處置： 

    (1)教師法第4章略以：予以解聘、停聘等處分。 

    (2)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規定略以：「予以記大過、記過、申誡

等懲處。」 

    (3)兒少法第97條規定略以：「違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其 名 名 。」 

    (4)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42點第2項規定略以：「教師違反教育基

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以體罰 其他方式違法處罰學生， 成其身心侵害者，學校

應按情節輕重，依教師法、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相關規定處理。」 

(十四) 教育部109年11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126278B號令：核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

款所定教學不力 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認定參考基準，臚列如下： 

1.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 早 者。 

2.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者。 

3.以言 羞辱學生， 成學生心理傷害者。 

4.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者。 

5.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者。 

6. 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 

7.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 

 8.於教學、訓導輔導 處理行政過程中，採 消極之不作為，致 教學無 效、學生異常行

為嚴重 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 

 9.在外補習、不當 職， 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 行為者。 

 10.推銷商 、升學用參考 、測驗卷，獲致利益者。 

 11.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十五) 性平宣導資料如下： 

    1.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 知悉服務學校 生疑似校 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學校防治

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至遲不 超過二十四小時： 

   (1)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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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

關法律規定向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主管機關通報。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 不 偽 、變 、湮滅 隱匿他人所犯校 性別事件之證

據。 

      學校 主管機關處理校 性別事件，應將該事件 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

理，任何人不 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2.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3條： 

      學校 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 性別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 之原則，給予雙方

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  重複詢問。 

      當事人及檢舉人之 名 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 要 基於公共安全之

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3.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4條： 

      學校 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 性別事件期間，應採  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

教權 工作權，且不 運用不對等之權力與地位，對被害人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工作

權 申請調查之行為。 

    4.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1條： 

      校 性別事件之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 實際 顧者 以 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

查。但行為人現為 曾為學校之校長時，應向學校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前項之事件時， 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 主管機關檢舉之。 

      學校及主管機關不 因被害人 任何人申請調查、檢舉 協助他人申請調查、檢舉，而

予以不利之處分  施。 

    2.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4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 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

定，致再度 生校 性侵害事件； 偽 、變 、湮滅 隱匿他人所犯校 性侵害事

件之證據，經學校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應依法予以解聘、 職、終止契 關係 

終止運用關係。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 ，偽 、變 、湮滅 隱匿他人所犯校 性騷擾、性霸凌

及校長 教職員工違反與性 性別有關之專 倫理之證據，經學校 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有解聘、 職、終止契 關係 終止運用關係之 要者，應依相關法規辦理。 

      學校 主管機關對違反前二項規定之人員，應依法告 。 

(十六) 教師及公務人員參加研究所碩、博士班進修者，請確實依 下列步驟辦理，以維護個

人權益。 

       1.第一步驟：考試 申請入學前，先填寫進修申請 ，並檢附簡章 申請入學相關文

件，經學校同意後再參加考試 申請入學。 

       2.第二步驟：考試 申請入學錄 後，務 以 面檢附錄 通知 送 人事室 冊列

管，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公假進修人員，應以 面提出公假進修申請程序，並至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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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 統完成請假程序。     

3.第三步驟：  碩士 博士學位者，應於    證 時，立即以 面向人事室提出

申請改敘薪級程序。 

(十七)  教師 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 當  職者外，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

 面核准。於期 續   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校外從事補習、家教之教學活

動，仍不 為之。學校應就教師申請 職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進行實質審核；違反本

辦法規定之案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 其他會議進行審議。違反 職規定期間所支

領之 職費，應納入校務基 運用 公務預算繳庫。 

(十 ) 防治職場霸凌及防治性騷擾宣導：國教署來文請各校加強宣導並落實公部門職場霸凌

及性騷擾防治相關事 。請各單位主管關心同仁，重視學校和諧及相互尊重，   生

職場霸凌 性騷擾情事。會後請大家觀看防治職場霸凌及防治性騷擾宣導影 。 

(十九) 為加強教育部所屬公立學校人員之廉政法令宣教，國教署訂定「114年度『雲端廉政

教室』法紀宣導實施計畫」，宣導對象為國教署所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員，會後

請大家觀看「防貪指引-學校午餐篇」、「防貪指引-小款項篇」影 。 

(二十) 酒駕零容忍： 

1.重申「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規定，公務人員如酒後駕車經

警察人員 締，應於事 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未主動告知者，以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誠實之義務規定，予以懲處。教育部函，對於受考人當年度

如有酒後駕車，應審慎處理年終考績。 

2.依教育部國教署102年函示，考量公教懲處一致性，教育部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育人員酒後駕車之行政責任，依行政院訂定「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

建議處理原則」辦理。 

(二十一)   教師115年8月1日 休案申請，大 於3月底送件，為提早作 ，檢視送件資料完

整性，如有欲申請 休同仁，請於115年3月6日(星期五)前，依序備齊下列資料送人事室

預審。 

    1、戶籍謄本 戶口名簿等影本1份。 

    2、臺銀、一銀 合庫銀行任一存摺影本1份(85年2月1日後新制年資入帳用)。 

    3、郵局存摺影本1份(85年2月1日前舊制年資入帳用，如無舊制年資者 附)。 

    4、1吋彩色相 1張(相 背面請以鉛筆 不暈染原 筆填寫校名及名字)。 

    5、經 證件正本(他校之離職證明 服務證明)。 

    6、兵役年資證明正本（如 伍令、大專集訓結 證明、預官分科教育證明、解召令、國

民兵證明…等）。 

    7、教師證正本(如初任教師係以試用教師進用者，試用教師證亦須附)。 

    8、大學以上之  證 正本(具碩士學 者，大學及碩士學 皆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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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成績考核通知 (102-113學年度)。 

    10、初任教師之敘薪通知  派令。 

 

 

七、 秘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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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員生 ： 

(一) 感謝員生 全體同仁，本學期為 務之付出。 

(二) 本 自 114學年度起，依據「有限責任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 學生 膳減

 作 方式」，計有獲補助之學生共計 53名，由本 經理安排同學至活動中心、員

生 賣場等場所進行服務(如環境維護、商 上架等作 )，皆已順利完成。藉由該補

助方式及回饋機制，促 學生了解任何點滴之恩當泉湧以報之理，學生配合度尚可，

考量本學期為辦理初始，尚有不足之處，如有任何建議及調整的地方，懇請各位同仁

不吝賜教。 

(三) 本學期配合學校 80周年校 ，製作隱藏版紀念 T-shirt及手提袋販售，買氣熱絡；目

前仍有少量現貨可在賣場購買，歡迎前往選購。 

(四) 利用學校所辦理之 稿活動， 自獲獎人-教務處賴姿妙助理設計之 LOGO，製作 80

周年北中人紀念衫，並贈送全校同學每人 1件紅色北中人，現已統計完 製作中。 

(五) 80周年北中人紀念衫現正熱銷中(預購階段已結束，製作中)，預計校 時現貨販售，

歡迎大家揪朋前往選購。 

(六) 第一學期 膳、學用 及雜 費用尚未繳 者計 159位，將併入第二學期繳費單收

費，已 由各班合作 代表轉 ，請於繳費期限內繳 。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主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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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散會：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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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018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校生宿舍管理要點(廢止) 

103年 1月 17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103年 8月 1日實施 

108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20日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廢止 

 

一、目的：為 住宿同學在安全，規律環境中，遵守規定， 揮自動自 及自治精神，以期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培養高尚 德，體認 體生活樂趣。  

二、依據：  

(一)教育部學生住校生活輔導相關規定。 

(二)本校實際情形。  

三、住宿申請、核准與 宿規定：  

(一)申請： 

1.舊生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二週辦理。 

2.高一新生於新生報到後，提出申請(申請單如附件一)。  

(二)優先順序：  

1.住家距離學校 20公里以上， 專車、班車路線無法到 者 申請宿舍；專車、班車路線

有到 者，提出住宿申請須出示特殊狀況證明。 

2.高一學生優先，高三次之，高二再次之。 

3.家境清寒、 學 優且住家距離學校較遠者優先。 

4.有下列事項，舍監可檢附簽呈簽奉核准後，剔除住宿申請：  

(1)經醫師建議，不適 體生活者。 

(2)住宿生屢次違反宿舍規定，有具體事實，經自治幹部會議檢討，妨害宿舍整體安全、

安寧 對其他同學有重大不良影響者。 

(3) 宿： 

(A)自動 宿： 

a 住宿期間，因故自動 宿，依 宿申請表辦理。 

b 休轉學住宿生，即刻辦理 宿。 

(B)勒令 宿：經簽准勒令 宿者。 

四、一般規定：  

(一) 用對象：住宿生人手一份宿舍管理要點，申請住宿時領 。 

(二)住宿費：  

1.住宿費用由總務處擬定呈校長核准後公佈。 

2. 遲於住進宿舍後兩週內繳清。於住進後一個月內未繳清者，視同自動 宿，不 異議。  

(三)住宿生作息時間表(如附件二)： 

1.通班宿舍於早上 7:15 前離開宿舍，以標準時間為準，遲到者罰勤一次，一周內累計 三

次以上者，警告一次。若一個月內未見改善，由舍監將其違規事實簽報建請自動 宿。 

2.晚上 7:25由值星按晚自修預備鈴，所有人於 7:30就位完 。自修至 8:20值星按下課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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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值星按第二節自修鈴，至 21:20結束。21:20至 21:50分為自由活動時間。21:50 為晚

點名時間。無故不到者 於晚自習吵鬧、睡覺，罰勤一次。玩手機 戲與手機上網者，

代管手機一個星期並罰勤一次。一周內累計 三次以上者，警告一次。若一個月內未見

改善，由舍監將其違規紀錄簽報建請自動 宿。 

3.普通班宿舍為節 用電，浴室設有定時裝置，於每天 17:30開啟，至 19:30晚自習開始關

閉。於 21:20 晚自習結束時再度開啟，男生浴室至 22:30 關閉，女生浴室至 22:30 關閉。

請同學協調安排盥洗與洗衣時間。 

4.普通班宿舍熄燈時間為 22:30。無故喧嘩、追逐打鬧者，罰勤一次。熄燈後若從事抽煙、

賭博、喝酒、男女 會、不假私出活動 其它重大違紀情事者，一律通知家長，並記大

過處分無異議 宿。 

(四) 用電器安全管理辦法：須由舍監(教官)檢查，檢查核可後由舍監簽證後方可 用。 

1.學生宿舍嚴禁在寢室內 用高耗電量之電器，及不 擅 電源。嚴禁 用之電器如下：

電鍋、電熱器、烤箱、微波爐、電熨斗、電湯匙、電磁爐、電暖器等， 其他高耗電量

之電器用 。  

2.申請 用的延長線(須有設置保險絲裝置)及電器須經舍監核准，並核  用標籤， 用

者應將標籤貼於登記 用之電器上，以備查核；凡未張貼貼紙者，一律視同未申請。獲

准 用之電器不可置放於公共空間，否則一律視同無主物處理。  

3.宿舍內除檯燈、電扇、吹風機、捕蚊燈、手機充電器、音響及舍監核准 用之電器外，

其餘電器一律禁止 用。音響請以學習 文為主，禁止大聲播放音樂；捕蚊燈請於晚自

修及離宿舍關閉。違者由舍監沒收代管電器用 一個星期並罰勤一次以示警告。再不改

善者，禁止其 用並請其帶回家中並記警告一次。  

4.申請 用之電器由學生自備帶至宿舍， 宿後再帶回家。  

5.充電器充完電後應立即 下，離開寢室時應確實將電器電源關閉。  

6.每天早上離開寢室時將電器插頭拔掉，並收置整齊。 

(五)內務整理規定：  

1. 籍按規定整齊放置於 架上，椅 未用時，靠攏桌 放好。  

2.床上棉被折疊整齊置於床頭，枕頭、蚊帳等整齊置於內務櫃中，床面除棉、墊被外，不

 置其他物 。  

3.盥洗用具，整齊至於床下，毛巾掛於毛巾架上，鞋 可放置於門口，離開宿舍時擺放於

鞋架，並擺置整齊。  

4.寢室內不 飼養貓、狗、 魚、鼠、鳥、龜、蛇等寵物， 其他動物 及危險性昆蟲。  

5.換洗衣物等，一律掛於晒衣場（室內、外），嚴禁掛於寢室內。  

6.寢室內之整潔由室長負責派人打掃。  

7.所有內務整潔工作，於早上七點十五分前完成，舍監開始檢查評分(檢查表如附件三)。 

(六)環境內務檢查：  

1.寢室外之公共區域由舍長負責排表輪流打掃。並將排表前打掃前一日公布於公布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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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控環境區域責任區。  

2.每日由舍長實施內務檢查，檢查表每日公佈。  

3.成績每週統計乙次，週成績 後一名之寢室（男女生分計），罰勤一次，個人成績不良

者，罰勤一次。  

4.學期成績第一名之寢室（男女生分計），各 獎乙次以茲鼓勵。  

5. 舍長於同學離開寢室後，做 後水電管制檢查。  

6.大掃除於每次段考後及學期開始、結束時實施。 

7.每星期一做好資源回收，星期四晚間實施住宿區域環境大掃除。 

(七)早（晚）集合：  

1.住校生每日應參加早晚集合，由舍監主持。  

2.點名時由值星室長集合整 、查明人數，向舍監回報，無故不到記錄處分。  

3.每天點名前舍長應先向舍監請示有關事 。  

4.夜間查舖舍監實施，查舖不到者以不假外宿論處。  

( )晚自習：  

1.晚自習在宿舍  廳實施。  

2.課間 經核可，不 擅自離開。  

3.值星室長負責教室自修人數清點及秩序維持之責。  

4.參加校外課 輔導應先提出申請，視狀況准予 參加晚自習，但 須按時返校 

不 藉故在外 蕩。 

(九)請假規定：  

1.住校生請假區分為外宿、事假和 假三種。  

2.外宿於當日十 時前，應請家長來電 本人向舍監請假，外宿 須由家長在返家請假卡

上簽名，隔日 由 務承辦教官。  

3.事假外出應填寫外出登記簿(如附件四)，由舍監簽名蓋章認可，完成請假手續，始 離

校。  

4.凡 現身體不適，應儘早反應，即刻就醫 於寢室休息。  

5.凡違反請假規定者，視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規定給予處分，並通知家長。  

(十)會客須知：  

1.若有家長來訪會客， 須告知舍監。  

2.會客地點在一樓會客室，宿舍內嚴禁留宿外人。 

(十一)伙食：  

1.住校生一律參加 膳(視住宿人數狀況決定，人數不足時伙食由學生自理)。  

2.住校生伙食由學校員生 負責辦理，並負責監 。  

3.每月伙食費繳納數目，由員生 議定，每日午晚餐共 十元計算。  

4.長期 訂者，需繳 家長同意 ，並經導師簽名同意， 至員生 始生效。  

5.當日臨時 訂者，需於當天早上九點前至員生 填 訂單，並經員生  膳經簽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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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生效。  

6.因活動需大量 訂，需於活動前兩日至員生 填 訂單，並經員生  膳經理簽名同意

始生效。  

7.每月初須將伙食費繳清，否則通知家長催繳。  

8.住校生對伙食有任何建議，可隨時向舍監反映，以利改進。 

(十二)隱私權與財產權：  

1.為尊重他人之隱私權與財產權，不 擅自進入他人之寢室，不 私自開啟他人之桌櫃，

不 逕行翻閱 用他人之物 。  

2.如有 要檢查女生房間內務與處理維修問題時，舍監需先知會女生舍長，由女生正 舍

長陪同下，始 進入女生房間。 

3.如遇宿舍施工期間，舍監需 待工人不 隨意進入學生房間。如入房間施工，亦不 隨

意翻閱 用學生物  衣物。  

4.貴重東西請妥加保管， 錢亦不露白。  

5.存放於冰箱中的食物飲料，請寫上可供辨識的字樣，亦請於期限內食用完，不 堆積，

亦不 未經他人同意逕行偷吃  用別人食物。 

(十三)舍監每日工作：  

1.負責住宿生之生活考核，並依規定每日填寫住宿生管理工作日 ，再呈教官室、學務主

任、首長核閱。如有需別處理支援 知會事項，再另行加會。  

2.負責 導水電管制，  浪費。  

3.負責填寫請修單、 握維修狀況。  

4.每日夜間負責巡視該管樓層夜間生活狀況並抽點住宿情況，並依宿舍管理辦法實施考核。  

5.負責考核學生自治幹部。  

6.負責該管樓層清潔打掃評分工作。  

7.負責巡視、 導點名工作。  

8.颱風、 大雨、寒暑假暨國定假日宿舍與關閉前，負責巡視、 導將宿舍寢室、公共區

域門窗上鎖關閉妥當。遇強風特報時，請學生將玻璃貼上膠布。  

9.負責將突 急症的住宿同學護送至醫療院所。  

10.重大、特殊事件立即陳報執勤教官並即轉呈報學務主任。  

11.臨時 辦事項。 

五、住宿生生活獎懲實施要點： 

住宿生之獎懲除悉遵學生手冊規定辦理外，另依需求增列下列獎懲規定（屢犯不改者，

 加重處分）。 

(一)獎勵部分： 

1.凡具下列情形者， 予記功獎勵。 

(1)愛護宿舍有具體事實表現者。 

(2)檢舉 建議相關宿舍安全及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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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擔任正、 舍長，服務成績優良者。 

(4)其他合於記功獎勵者。 

2.凡具下列情形者， 予 獎獎勵。  

(1)擔任宿舍幹部，負責 職者。  

(2)擔任宿舍特定工作，負責 職者。  

(3)依規定保持內務優良，足為其他寢室表率者。  

(4)分配宿舍公共區域服務認真負責。  

(5)協助 適時反映偶 事件之處理者。 

(二)懲罰部分：  

1.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愛校服務乙次。  

(1)內務凌亂。  

(2)輪值勤務不負責者。 

(3)不遵守作息規定。  

(4)腳踏車未按規定停放。  

(5)其他合於罰勤者。 

2.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記警告乙次。  

(1)於上課期間返回宿舍未報備者。  

(2)無故不參加早點名。  

(3)無故不參加晚自習。  

(4)不按規定整理內務者。  

(5)無故不參加宿舍活動 中途擅自離席。  

(6)喧嘩嘻鬧、妨害他人自習 睡眠。  

(7)擔任幹部點名不確實者。  

(8)其他合於記警告者。 

3.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記過乙次。  

(1)屢次無故不參加早晚點名，經勸導後仍不改過。  

(2)屢次無故不參加晚自習，經勸導後仍不改過。  

(3)私 電器用 者。  

(4)請假原因與事實不符者。  

(5)私帶 住宿生住宿者。  

(6)不假外宿者。  

(7)攜帶危險物  違禁物 入宿舍者。  

(8)毀損公物情節輕微者（並 價賠償）。  

(9) 現問題未立即反映，隱瞞事實 知情不報，經查屬實者。  

(10)寢室內自行炊爨者。  

(11)未經允許偷吃別人冰箱東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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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遵守作息規定情節重大者。  

(13)未經報備同意私自進入異性宿舍活動空間。  

(14)其他合於記小過者。 

4.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記大過乙次( 兩次以上)。  

(1)就寢後不經請假手續而私自離開宿舍者。  

(2)帶 住宿生進入宿舍而生事端者。  

(3)態度傲慢，不服從舍監糾正者。  

(4)於住舍期間(不論宿舍內外)飲酒者。  

(5)違反他人意願，有 吻、擁抱 觸摸其臀部、胸部 其他身體隱私處之行為意 性

搔擾者。  

(6)對他人性侵害 有公 猥褻、妨害風化之行為者(記大過兩次以上)。  

(7)上述行為情節嚴重者，除行政處分外，另以性別平等法之相關規定移送司法機關辦

理。 

(8)性霸凌：透過 言、肢體 其他暴力，對他人的性別特 、性別氣質、性傾向、性

別認同，進行貶抑、攻擊 威脅行為，且 屬性騷擾者，記大過以上之處分，情節

嚴重者經開會予以改變環境，  由家長帶回管教一週。 

(9)其他違反校規合於記大過者。 

5.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以 宿。  

(1)有鬥毆行為情形嚴重者。  

(2)私 電器累犯者。  

(3)有偷竊行為者。  

(4)有賭博行為者。  

(5)故意毀損公物情形嚴重者。（並 價賠償）  

(6)個性暴戾、乖張有危害他人 嚴重影響其他同學之虞者。  

(7)住宿舍一學期內累積計一大過者。  

(8)未經報備同意私自進入異性宿舍活動空間。  

(9)其他合於 宿者。 

6.改進銷過方式，依學校實施要點辦理。 

六、本辦法如有未 事 ，另行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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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年度第○學期學生宿舍申請表 

(學生基本資料) 

班 級  班 號  學 號   名  

性 別  血 型  
出 生 日

期 
 聯絡電話  

(家長聯繫資料) 

家長 名  
與學生 

之關係 
 

聯絡電

話 1 
 

聯絡電話

2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宿舍管制資料) 

申請日期  入宿日期  

寢室分配  

(審核意見) 

導師意見 

 

 

(簽章) 

輔導教官意見 

 

學務處 

舍監 

學務處 

生輔組 

學務處 

主任 

總務處 

出納組 
主計室 校   長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校學生保證  
 

保證人：                 茲保證 

學  生：                 於住校期間，恪守校規、遵從師長指導，並願負下列各項責任：(保證人須

知) 

一、 本校教職員不 為保證人。 

二、 學生如損毀公物未能賠償時，保證人應負賠償全責。 

三、 保證學生遵守宿舍一切規則，違者願受 宿處分外，並依校規議處。 

           

    特 立 此   保 證 

 

保證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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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北門高中一般住宿生作息時間表 

時    間 作息內容 備    註 

06:30 起床 備註 

06:30~07:00 盥洗 學生幹部按起床鈴 

07:00~07:05 晨間集合  

07:05~07:15 寢室內務整理 一樓中廊 

07:15 離開宿舍  

07:15~17:30 教學區內活動 宿舍淨空 

17:30~19:25 用餐、盥洗及內務整理  

19:25~19:30 準備時間  

19:30~20:20 晚自修 晚自修預備鈴響 

20:20~20:30 課間休息 自修教室 

20:30~21:20 晚自修  

21:20~21:50 自由活動 自修教室 

21:50~22:00 晚間集合 宿舍內活動 

22:00~22:30 自由活動及盥洗  

22:30 熄燈就寢  

附記：每星期一實施資源回收，星期四實施大掃除，作息時間由舍監彈性調整。 
 

附件三 

國立北門高中住宿生寢室內務環境檢查表 

檢查日期 寢室 
檢查項目 

備考 
桌面 寢具 地板 內務櫃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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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北門高中住宿生臨時外出登記簿 

日期 外出時間 外出事由  名 舍監簽章 家長聯繫情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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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要點(新增) 

115年1月20日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6月 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65762號函辦理。 

二、 本校實際情形。 

貳、目的：為 住宿同學在安全，規律環境中，遵守規定， 揮自動自 及自治精神，以期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培養高尚 德，體認 體生活樂趣。 

參、宿舍管理委員會編組(附件 1)： 

一、 本校設「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置委員 11 人，校長為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為 主任委員；由生輔組長擔任執行袐 ；由校務會議選出之教師代表 1 人

及行政代表 2人、宿舍舍監 1人、住宿學生家長代表 1人擔任委員、經住宿學生選舉

產生之學生代表 4人。 

二、 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三、 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

之。 

四、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 

肆、住宿申請及 宿規定： 

一、 申請： 

(一) 舊生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二週辦理。 

(二) 高一新生於新生報到後，提出申請(學生宿舍申請表-附件 2)。 

(三) 優先順序： 

1. 住家距離學校 20 公里以上， 專車、班車路線無法到 者， 申請宿舍；專車、班車

路線有到 者，提出住宿申請，須出示特殊狀況證明。 

2. 高一學生優先，高三次之，高二再次之。 

3. 家境清寒、 學 優，且住家距離學校較遠者優先。 

4. 有下列事項，舍監應檢附簽陳奉核准後，剔除住宿申請：  

(1) 經醫師建議，不適 體生活者。 

(2) 住宿生屢次違反宿舍規定，有具體事實，經自治幹部會議檢討，妨害宿舍整體安全、

安寧， 對其他同學有重大不良影響者。 

二、  宿： 

(一) 自動 宿：(學生 宿申請表-附件 3) 

1. 住宿期間，因故自動 宿，依 宿申請表辦理。 

2. 休轉學住宿生，即刻辦理 宿。 

(二) 有下列情事者，列為不同意住宿申請名冊管制，在校期間不 再申請住宿： 

1. 曾因行為不檢，遭 宿者。 

2. 患有法定傳染 者， 其行為有安全顧慮者。 

3. 因個人因素申請，經核定 宿之學生，自 宿日起半年內，不 再申請住宿，惟情況

特殊經學輔相關會議討論議決者，不在此限。 

伍、一般規定：  

一、  用對象：住宿生入住時，領 本要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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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宿費： 

(一) 住宿費用由總務處擬定，陳校長核准後公佈。 

(二) 應於住宿後，兩週內繳清。 

(三) 學生 宿，其水電及設備維護費 費標準： 

1. 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  。 

2. 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第一次期中考前)，  三個月。 

3. 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第一次期中考後)，  一個月。 

4. 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逾第二次期中考後)，不予 費。 

三、 住宿生生活規範(普通班住宿生作息時間表-附件 4)、(體育班住宿生作息時間表-附件 4-

1)：詳閱後並繳 簽名回條。 

(一) 未依時間離開宿舍、晚自習、盥洗、熄燈者，以標準時間為準，一週內累計 兩次以

上者，記警告一次。若一個月內未見改善，由舍監將其違規事實，簽報建請自動 宿。 

(二)  用電器前須由舍監檢查，檢查核可後由舍監認可後可 用，規範如下： 

1. 嚴禁在寢室內 用高耗電量之電器及擅 電源。高耗電之電器產 ，統一規劃 用區

域。  

2. 申請 用的延長線(須有設置保險絲裝置)及電器，須經舍監核准。  

3. 宿舍內除檯燈、電扇、吹風機、捕蚊燈、手機充電器、音響及舍監核准 用之電器外，

其餘電器一律禁止 用。音響請以學習 文為主，禁止大聲播放音樂；捕蚊燈請於晚

自修及離宿舍關閉。違者由舍監保管電器用 ，並請其於放假時帶回家中。  

4. 申請 用之電器由學生自備帶至宿舍， 宿後再帶回家。  

5. 充電器充完電後應立即 下，離開寢室時應確實將電器電源關閉。 

6. 每天早上離開寢室時，應將電器插頭拔掉，並收置整齊。 

(三) 內務整理規定：(宿舍寢室內務及環境檢查評分表-附件 5) 

1.  籍按規定整齊放置於 架上，椅 未用時，靠攏桌 放好。  

2. 床上棉被折疊整齊置於床頭，枕頭、蚊帳等整齊置於內務櫃中，床面除棉、墊被外，

不 置其他物 。  

3. 盥洗用具整齊置於床下，毛巾掛於毛巾架上，鞋 可放置於門口，離開宿舍時擺放於

鞋架，並擺置整齊。  

4. 宿舍區禁止飼養動物、鳥  昆蟲。  

5. 換洗衣物等，一律掛於晒衣場（室內、外），嚴禁掛於寢室內。  

6. 寢室內之整潔，由室長負責派人打掃。  

7. 每日上午、下午離開宿舍前須水電管制，並將寢室及公共區域之垃圾(未食用完的食物)

清空並確實做好垃圾分 ，以 孳生蚊蟲 老鼠。 

(四) 環境內務檢查：  

1. 寢室外之公共區域依排表輪流打掃。並將排表前打掃前一日公布於公布欄，以利 控

環境區域責任區。  

2. 每學期由舍監安排時間，實施大掃除。 

3. 體育班學生比賽期間，須做好環境工作之  。 

(五) 晚自習：  

1. 普通班學生於   開放晚自習期間，須至   指定區域實施晚自習；其餘時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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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內晚自習。 

2. 體育班學生統一於指定區域晚自習。 

3. 晚自習 經核可，不 擅自離開。  

4. 舍長清點人數及秩序維持之責，如有同學未到，應即向舍監報告。  

5. 參加校外課 輔導應先提出申請(住宿生參加課外輔導申請單-附件 6)，視狀況准予 參

加晚自習，但 須按時返校，不 藉故在外 蕩。 

6. 欲離開宿舍均須完成請假事 ，不 擅自離開。 

7. 晚自習時，不 藉討論為由走動、倒水、聊天。 

8. 晚自習時，不  用電 產 。高三同學為準備大學個人申請之備審資料，有 用電

 產 需求，並經由舍監同意者，不在此限。惟除查詢資料 課 學習有關外，一律

禁止看影 、玩 戲，  群網站等其他用途，如經查獲依違反學校規定辦理。 

(六) 晚點名：  

1. 住校生每日應參加晚點名，由舍監主持，舍長須先查明人數，向舍監回報。  

2. 夜間查舖由舍監實施，查舖不到者，以不假外宿論處。 

3. 離開寢室應立即關燈，公共區域應由負責打掃單位派員檢查水電關閉狀況，晚間 2230

時熄燈就寢，不 於熄燈後盥洗及洗衣服(如因公務延宕，經舍監同意後始可盥洗，並

應  聲響過大影響其他同學作息)。 

4. 2230 時熄燈後，若有夜讀需求者要先提出申請，在自習室內夜讀，不 閱讀課外 籍、

小說、漫畫 其他 關功課之 籍、雜 及其他 課程相關活動，24 時後自習室熄燈

禁止夜自習。 

(七) 請假規定：  

1. 若須臨時外出， 須完成請假手續(住宿生臨時外出登記表-附件 7)經核准後 可離校。 

2. 收假日時，體育班須於 20:00 前回到宿舍， 依教練規定收假時間；普通班須於 21:00

回到宿舍。 

3. 若有其他因故、不能依規定返校收假者，應以電話回報（家長為主）辦理不返校收假

申請。若事故原因消除，仍應按規定返校收假。 

4. 臨時因故不能依規定返校收假者，應於當日收假前，請家長以電話聯絡學校報備請假。 

5. 若有請假需求，須請家長致電舍監，且同意後始可離開宿舍。 

6. 凡 現身體不適，應儘早反應即刻就醫。  

7. 凡違反請假規定者，視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嚴重者將予以 宿。 

( ) 會客須知：  

1. 若有家長來訪會客， 須告知舍監。  

2. 會客地點在一樓會客室，宿舍內嚴禁留宿外人。 

(九) 伙食：  

1. 普通班學生自理。 

2. 體育班學生統一訂 膳，對 膳有任何建議，可隨時向舍監反映，以利改進。 

(十) 隱私權與財產權：  

1. 為尊重他人之隱私權與財產權，不 擅自進入他人之寢室，不 私自開啟他人之桌櫃，

不 逕行翻閱 用他人之物 。  

2. 如有 要檢查女生房間內務與處理維修問題時，舍監需先知會女生舍長，由女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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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長陪同下，始 進入女生房間。 

3. 如遇宿舍施工期間，舍監需 待工人不 隨意進入學生房間。如入房間施工，亦不 

隨意翻閱 用學生物  衣物。  

4. 個人貴重物 不 放置於宿舍，以 遭人覬覦，如遺失應自行負責。  

5. 存放於冰箱中的食物飲料，請寫上可供辨識的字樣，亦請於期限內食用完，不 堆積，

亦不 未經他人同意，逕行偷吃  用別人食物。 

(十一) 一般規定： 

1. 若遇【颱風假】及【國定假日】管制 施如下： 

(1) 【颱風假】： 

○1若臺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請學生在考量 通及天候狀況安全無虞的情況下

返家，至遲為隔天上午 8點前離開宿舍。若因天候狀況無法返家，則另案處理。 

○2返校時間為颱風假後翌日上課日，若因 通因素無法於第 1 節上課時及時返校，將由

學務處彈性處理 曠事 。 

(2) 【國定假日】：比 平時周休二日，於國定假日前一日返家，收假日當日下午 3 點 30

分即可返回宿舍。 

2. 寒、暑假除暑輔期間外，其餘時間不開放住宿，個人物 均應攜帶回家，  遺失，

學校不負保管之責，如有遺失，由個人負責。 

3. 宿舍內之物 應於進住時完成清點(住宿生進住房間設備驗收清單-附件 9)，如有問題應

即向舍監反應； 宿時經清點如有 少，應 價賠償；寢室內公共設施，由住宿人共

負保管責任，如有 自 損壞由破壞者賠償；正常損耗（壞），請總務處維修；水電公

物 須珍惜 用，打掃（  用中）人員一經 現損壞，應立即報告。 

4. 開關門窗應輕拉輕放，   出聲響，紗窗不 擅自 下，否則以破壞公物論處。另

牆壁門窗應保持乾淨，不可亂貼紙  自行釘掛衣物及飾 。  

5. 穿拖鞋之地點以宿舍內為限；不 穿著拖鞋於校 內走動 進出校門，不 穿著內褲

 打赤膊，離開個人寢室。 

6. 寢室內不 喧嘩、爭吵、鬥毆、賭博、飲酒、玩牌、打 將、養寵物 閱讀違反善良

風俗之讀物及 、影 。 

7. 住校學生上課期間 緊急事故，不 進入宿舍。 

陸、舍監每日工作： 

一、 負責住宿生之生活考核，每日填寫住宿生管理工作日 (宿舍每日工作日 -附件 8)，

依規定陳核再陳生輔組/體育組、學務主任、首長核閱。如有需別處理支援 知會事

項，另行加會。 

二、 負責 導水電管制。 

三、 負責填寫請修單、 握維修狀況。 

四、 每日夜間負責巡視該管樓層夜間生活狀況並抽點住宿情況，並依宿舍管理辦法實施考

核。 

五、 負責考核學生自治幹部。 

六、 負責該管樓層清潔打掃評分工作。 

七、 負責巡視、 導點名工作。 

 、 颱風、 大雨、寒暑假暨國定假日宿舍與關閉前，負責巡視、 導將宿舍寢室、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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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門窗上鎖關閉妥當。遇強風特報時，請學生將玻璃貼上膠布。 

九、 負責將突 急症的住宿同學護送至醫療院所。 

十、 重大、特殊事件立即回報生輔組長及學務主任。 

十一、 特別注意太陽能、熱泵、熱水器、水塔及水電等設備，運作狀況。 

十二、 辦理 山 市宿舍管理員經費申請、核銷及管理相關事 。 

十三、 臨時 辦事項。 

柒、住宿生生活獎懲規定： 

住宿生之獎懲，除依學生手冊規定辦理外，另依需求增列下列獎懲規定（屢犯不改者，

 加重處分）。 

一、 獎勵部分： 

(一) 凡具下列情形者， 予記功獎勵。 

1. 愛護宿舍有具體事實表現者。 

2. 檢舉 建議相關宿舍安全及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3. 擔任正、 舍長，服務成績優良者。 

4. 其他合於記功獎勵者。 

(二) 凡具下列情形者， 予 獎獎勵。  

1. 擔任宿舍幹部，負責 職者。  

2. 擔任宿舍特定工作，負責 職者。  

3. 依規定保持內務優良，足為其他寢室表率者。  

4. 分配宿舍公共區域服務認真負責。  

5. 協助 適時反映偶 事件之處理者。 

二、 懲罰部分：  

(一) 有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愛校服務： 

1. 內務凌亂。 

2. 輪值勤務不負責者。 

3. 不遵守作息規定。 

4. 腳踏車未按規定停放。 

(二) 有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記警告：  

1. 於上課期間返回宿舍未報備者。  

2. 無故不參加晚自習。  

3. 無故不參加晚點名。 

4. 私 電器用 者。  

5. 不按規定整理內務者。  

6. 無故不參加宿舍活動 中途擅自離席。  

7. 喧嘩嘻鬧、妨害他人自習 睡眠。  

8. 擔任幹部點名不確實者。 

9. 不遵守作息規定者。 

10. 未經允許偷吃別人冰箱東西者。 

(三) 有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記小過：  

1. 無故不參加晚點名，經勸導後仍不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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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故不參加晚自習，經勸導後仍不改過。  

3. 私 電器用 者，經勸導後仍不改過。  

4. 請假原因與事實不符者。  

5. 私帶 住宿生住宿者。  

6. 不假外宿者。  

7. 攜帶危險物  違禁物 入宿舍者。  

8. 毀損公物情節輕微者（並 價賠償）。  

9.  現問題未立即反映，隱瞞事實 知情不報，經查屬實者。  

10. 寢室內自行炊爨者。 

11. 未經允許偷吃別人冰箱東西，屢勸不聽者。 

12. 不遵守作息規定情節重大者。 

13. 未經報備同意私自進入異性宿舍活動空間。  

(四) 有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記大過： 

1. 就寢後不經請假手續，而私自離開宿舍者。  

2. 帶 住宿生進入宿舍而生事端者。  

3. 態度傲慢，不服從舍監糾正者。  

4. 於住宿期間(不論宿舍內外)飲酒者。  

5. 違反他人意願，有 吻、擁抱 觸摸其臀部、胸部 其他身體隱私處之行為意 性搔

擾者。 

6. 對他人性侵害 有公 猥褻、妨害風化之行為者。  

7. 上述行為情節嚴重者，除行政處分外，另以性別平等法之相關規定，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8. 性霸凌：透過 言、肢體 其他暴力，對他人的性別特 、性別氣質、性傾向、性別

認同，進行貶抑、攻擊 威脅行為，且 屬性騷擾者，記大過以上之處分，情節嚴重

者經開會予以改變環境，  由家長帶回管教一週。 

(五) 有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 予以 宿。  

1. 有鬥毆行為情形嚴重者。  

2. 私 電器累犯者。  

3. 有偷竊行為者。  

4. 有賭博行為者。  

5. 故意毀損公物情形嚴重者。（並 價賠償）  

6. 個性暴戾、乖張有危害他人 嚴重影響其他同學之虞者。  

7. 未經報備同意私自進入異性宿舍活動空間。  

(六) 改進銷過方式，依學校實施要點辦理。 

捌、 

一、 住宿生 須確實遵行宿舍管理規則及校規等一切規定。 

二、 宿舍日 、各項執勤紀錄、宿舍管理工作等之資料，由舍監製作及保存。 

三、 校務會議審議本管理要點時，除有明顯違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 修改宿舍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之內容。 

四、 本管理要點修訂，應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研商後，並提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公

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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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編組名冊 

職  
 職人員 

職           
單位級職 

主任委員 校長 
一、負責綜理學生宿舍管理全盤事 。 

二、 導宿舍管理各項工作執行。 

 主任 

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主任委員執行學生宿舍管理各項事 。 

委員 執行

秘  
生輔組長 協助主任委員執行學生宿舍管理各項工作。 

委員 行政代表 協助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 處理 

委員 教師代表 協助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 處理 

委員 家長代表 協助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 處理 

委員 舍監 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綜理有關住校生住宿管理。 

委員 學生代表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委員 學生代表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委員 學生代表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委員 學生代表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59 

附件 2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申請表        學年度 第    學期 

(學生基本資料) 

班 級  班 號  學 號   名  

性 別  血 型  
出 生 日

期 
 聯絡電話  

(家長聯繫資料) 

家長 名  
與學生 

之關係 
 

聯絡電

話 1 
 

聯絡電話

2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宿舍管制資料) 

申請日期  入宿日期  

寢室分配  

(審核意見) 

導師 

 

 

(簽章) 

輔導校安 

 

舍監 生輔組 學務主任 出納組 主計室 校   長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宿學生保證  
 

保證人：                 茲保證 

學  生：                 於住校期間，恪守校規、遵從師長指導，並願負下列各項責任：(保證人須

知) 

一、 本校教職員不 為保證人。 

二、 學生如損毀公物未能賠償時，保證人應負賠償全責。 

三、 保證學生遵守宿舍一切規則，違者願受 宿處分外，並依校規議處。 

           

    特 立 此   保 證 

保證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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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 宿申請表 

班級  座號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通訊處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宿事由 

 

具結同意  

茲同意本人 弟，班級：          座號：     名： 

辦理 宿申請手續，其寄居校外 通學在外期間，本人當飭其嚴守校規，如有違規情事 

生，願自行負責。 

 

                     家長 名               蓋章 

原住宿舍 
□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宿後 

地址 
 

導師  

舍監  主任教官  

批示 

 

 

生輔組  學務主任   



61 

附件 4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普通班住宿生作息時間表 

時間 作息內容 備註 

06:30 起床  

06:30~07:30 盥洗及寢室內務整理  

07:30 離開宿舍  

07:30~17:20 教學區內活動 不 無故回到宿舍 

17:20~18:20 用餐、盥洗及內務整理  

18:20~20:40 
晚自習 

    

19:00~20:40 宿舍自修教室 

20:40~21:20 自由活動  

21:20~22:00 環境整理及晚間集合 宿舍內活動，不 離開宿舍 

22:00~22:30 自由活動及盥洗 宿舍內活動，不 離開宿舍 

22:30 熄燈就寢  

 

附件4-1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體育班住宿生作息時間表 

時間 作息內容 備註 

06:00 起床  

06:00~06:30 盥洗  

06:30~07:10 晨   

07:10~07:50 盥洗及寢室內務整理  

07:50 離開宿舍  

07:50~12:00 教學區內活動 不 無故回到宿舍 

12:00~專項時間 午休  

17:30~20:00 用餐、盥洗及內務整理  

20:00~21:30 晚自習 宿舍內 

21:30~21:45 環境整理  

21:45~22:15 晚間集合  

22:15~22:30 自由活動 宿舍內活動，不 離開宿舍 

22:30 熄燈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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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宿舍寢室內務及環境檢查評分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寢室 

日期      

總
分 

備
註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評分時段 
項目 

B A B A B A B A B A 

 

桌面整潔 
(含食物清理) 

          

  
地面整潔 
(含鞋 擺放) 

          

垃圾清空           

床舖整理           

電器關閉           

 

桌面整潔 
(含食物清理) 

          

  
地面整潔 
(含鞋 擺放) 

          

垃圾清空           

床舖整理           
電器關閉           

 

桌面整潔 
(含食物清理) 

          

  
地面整潔 
(含鞋 擺放) 

          

垃圾清空           

床舖整理           

電器關閉           

 

桌面整潔 
(含食物清理) 

          

  
地面整潔 
(含鞋 擺放) 

          

垃圾清空           
床舖整理           
電器關閉           

 

桌面整潔 
(含食物清理) 

          

  
地面整潔 
(含鞋 擺放) 

          

垃圾清空           
床舖整理           
電器關閉           

公共
區域 

五樓廁所           

  
四樓廁所           
三樓廁所           
二樓廁所           
廚餘           

註：評分時段A為下午3：30、時段B為上午8：00。           宿舍管理人員： 

★評分標準： 

(1)桌面整潔：無未吃完的食物和飲料及其空盒、無未清洗的餐具瓶罐、杯 及物 整齊擺好。 

(2)地面整潔：球鞋及拖鞋…等整齊擺放於鞋櫃上、保持地面乾淨。 

(3)垃圾清空：垃圾桶上午及下午離宿前清理。 

(4)床舖整理：枕頭及棉被推疊好、衣物褶放好。 

(5)電器關閉：寢室內各電器確實關閉；公共區域：五樓西側浴室燈南02負責、東側浴室南06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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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燈北07負責，四樓廁所燈北12負責)。 

※每天需定時清理的垃圾，若隱藏堆積再一次大份量清理者，經 現扣20分。 

★每一項目各 2分，每日 20分，星期一至五評分，總計 100分， 標 80分；公共區域評分項目一週

僅有 4次的扣分機會(廁所垃圾早上務 全數清空，下午不 超過 1/3量，廚餘早上及下午皆須清

空)；每週評分結果和扣分項目將於當週的星期五下午公佈於宿舍四樓黑板上， 於 80分的寢室

實施勞動服務乙次並於隔週執行(勞動服務由舍監負責處理)；若連續三次以上未 標的寢室，依

學校規定辦理。 

附件 6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宿生參加課外輔導申請單 

寢室 班級     名 補習班名  補習地點 輔導科目 星期 起止日期 

        

    本人 弟因參加校外課 輔導， 須於上述時間離校，請准假。本人自當要求 弟外出時

注意安全，並保證決不在外逗留。 

家長簽章：                       補習班簽章： 

                               

導師簽章：                       舍監簽章： 

 

生輔組長簽章：                   學務主任簽章：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宿生參加課外輔導申請單 

寢室 班級     名 補習班名  補習地點 輔導科目 星期 起止日期 

        

    本人 弟因參加校外課 輔導， 須於上述時間離校，請准假。本人自當要求 弟外出時

注意安全，並保證決不在外逗留。 

家長簽章：                       補習班簽章： 

                               

導師簽章：                       舍監簽章： 

 

生輔組長簽章：                   學務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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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住宿生臨時外出登記表 

日期 外出時間 外出事由  名 舍監簽章 家長聯繫情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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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宿舍每日工作日  

區分   □平日        □寒暑假    □假日 

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時  ～ 時  

學生 

住宿狀況 

 

公共環境區

域設施 

 

偶 事件 

 

  事項 

 

宿舍管理人員 體育組長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知會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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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住宿生進住房間設備驗收清單 

房號：                                驗收繳回日期：   年   月   日 

 名 
堪用情況 

故障 損壞狀況說明 
正常(請打Ⅴ) 故障(請打X) 

百葉窗    

冷氣(冷氣卡)    

電扇(遙控器)    

抽風扇    

電燈    

門、窗    

 桌、椅 1    

 桌、椅 2    

 桌、椅 3    

 桌、椅 4    

 桌、椅 5    

衣 櫥 1    

衣 櫥 2    

衣 櫥 3    

衣 櫥 4    

衣 櫥 5    

床 組 1    

床 組 2    

床 組 3    

床 組 4    

床 組 5    

說明： 

1.同學進入寢室後請先檢查室內物 、數量是否正確，及其堪用情況，並填寫本表，簽收後於進住

後三日內繳回舍監。驗收後至離舍檢查時如有 正常損壞情形則 價賠償（房間公共設備如有

損壞無法釐清責任時由全寢室住宿同學共同分擔費用）。 

2.同學未經核准不可以私自調換床位，離舍檢查時以名單所列床位為準。 

3.房間任何設備如有損壞 不能 用時應隨時向宿舍輔導員反映並填寫維修申請單。 

床 位 1 2 3 4 5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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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編組名冊 

職  

 職人員 

職           

單位級職  名 性別 

主任委員 校長 吳俊憲 男 
一、負責綜理學生宿舍管理全盤事 。 

二、 導宿舍管理各項工作執行。 

 主任 

委員 
學務主任 吳   男 協助主任委員執行學生宿舍管理各項事 。 

委員 執

行秘  
生輔組長 張力中 男 協助主任委員執行學生宿舍管理各項工作。 

委員 行政代表 霍 萱 女 協助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 處理 

委員 教師代表 羅少芳 男 協助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 處理 

委員 家長代表 盧 玲 女 協助學生宿舍管理相關事 處理 

委員 舍監  英  男 
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綜理有關住校生住宿管

理。 

委員 學生代表 羅宇恩 男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委員 學生代表 游千霈 女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委員 學生代表 沈澤 男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委員 學生代表  銹蕙 女 負責住宿生之管理與意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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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廢止）  

115年1月20日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廢止 

一、依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辦法辦理。  

二、校長應邀集校內相關行政人員、家長會代表、  行政工作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

訂定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獎懲標準、運作方式等規定，並提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任期一年，任期自 月一日

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均為無給職，且本委員會之委員，不  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之委員。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學務主任、輔導處代表、教務處代表、生活輔導組長為當 委員。  

(二) 行政人員代表。  

(三) 家長代表。  

(四) 教師代表（  行政職務者）。  

(五) 學生班聯會代表。學生獎懲委員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任委員。  

四、學生獎懲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自出席，始 開議。獎懲之決定應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 決議。開會時，如涉及委員利害關係之 議案時，該

委員應行迴 之。  

五、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獎懲事件均有提供相關資料之權利與義務，俾學校依一定程序辦理

獎懲事 。  

六、學生之獎懲依據，以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為標準。  

七、 於學期中不定期及期末定期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仲裁暨審議學生大過（含）以上之

懲處、重大違規情事及德行成績考核丁等之案件。  

 、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大過（含）以上之獎懲、重大違規事件及德行成績考核丁等之

案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學生當事人  家長、監護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要時 予列席說明。  

九、學生獎懲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應做成決定 （格式如附件一），並記載事 、理

由及獎懲依據，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 監護人， 要時並 要求家長 監護人配合

輔導。前項決定 ，應經校長核定後執行，校長認為決定不當時，  回再議。  

十、學務處對學生之處分  施應於通知 上，附記「如有不服本處分， 於處分 送 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以 面載明理由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一、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由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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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新增) 

115年1月20日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 本要點）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暨教育部114年12

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807038D號函訂定之。  

二、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學生：指  學校正式學籍註冊之在學學生。 

(二) 獎懲：指依學校獎懲規定具獎勵 懲罰性質之 施。 

三、本校設「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 本會），置委員9人，委員任

期一年，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派） 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一) 學務主任1人。 

(二) 輔導處代表1人、教務處代表1人。 

(三) 行政人員代表1人。 

(四) 導師代表1人。 

(五) 教師會代表1人。  

(六) 家長代表1人。 

(七)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會代表2人。 

四、本會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由

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代理主席一

人主持會議。 

五、本會委員不  任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六、本會之任務為評議下列事項： 

(一) 學校學生獎懲規定。 

(二) 學校年度學生獎懲教育工作計畫。 

(三) 學生擬記大功 大過以上之獎懲事件。 

(四) 學生特別獎勵及本會之特殊管教 施等獎懲事件。 

(五) 學生已 受司法機關 相關機關處理之重大獎懲事件。 

(六)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依調查結果評議其後續懲處事件。 

(七) 經校長 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七、本會作成之學生懲處評議結果，應由學務處與輔導處落實後續輔導作為，並適切輔導學

生改過及銷過。 

 、本會評議學生獎懲事件，應本客觀、公正、專 原則，瞭解事實經過，衡酌學生身心特

質、家 因素、行為動機及平時表現等，以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導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

性  。 

九、本會評議學生重大懲處事件，於評議前，應提供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到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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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要時， 通知 經利害關係人申請到場陳述意見。 

十、前項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予記錄，並經陳述人簽名確認；其拒絕簽名 蓋章者，應記

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十一、 本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至少一次；遇特殊獎懲事件時， 不定期召開會議。 

十二、 本會評議獎懲事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十三、 本會評議懲處事件時，除經本會決議顯無 要外，應通知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

護人到場說明；評議獎懲事件時， 經本會決議邀請提案人（單位）、關係人、 工

師、心理師、學者專家 有關機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諮詢 說明。獎懲事件之提

案人（單位）、受獎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 關係人申請於本會評議時到場說明

者，經本會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十四、 依前項規定到場說明之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 關係人， 偕同輔佐人一人到場說

明。 

十五、 獎懲事件有實地瞭解之 要時， 經本會決議，推派委員三人為之，並於本會會議

時報告。本會委員應 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開會；經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十六、 獎懲事件全部 一部之評議決定，以司法爭議處理 相關法律程序處理之結果為據

者，本會 於司法爭議處理 相關法律程序終結前，停止該獎懲案件之評議，並以 面

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 關係人。經本會依規定

停止獎懲案件之評議，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 面通知前項人員（單

位）。 

十七、 本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關於委員之迴 ，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依規定迴 之委員，於表決時，不計入前項出席委員人數。 

十 、 依第六點第三項至第七項規定提出之重大學生獎懲事件，本會之獎懲評議結果決

定，除依第十六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學生獎懲事件 面提案（ 議）之次日

起，應於二個月內為之； 要時， 予延長，並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

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 關係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長不 逾一個月。前項期

間，依第十六點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十九、 本會評議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本會會議之與會人員

及其他工作人員對於評議、表決及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涉及受獎懲學

生隱私之事件及其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二十、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對本會評議學生獎懲事件，依其情形有提供相關資料及配合

說明之義務。 

二十一、 本會於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獎懲事件評議決定 ，明

確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懲法令依據及不服獎懲結果之救濟方式，並以可供存證

查核方式，專函通知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 監護人。前項救濟方式，應於評議決定

 末明確記載，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如有不服， 於通知函送 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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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內，以 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逾期不受理。 

二十二、 校長對前條本會獎懲評議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送請本會復議；校長對

本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本會原獎懲

評議結果， 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作成其他獎懲評議結果時，校

長應即核定，並予 布執行。 

二十三、 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 監護人，對於本會獎懲評議結果，認為違法 不當致 學生

權益受損者， 依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相關規定，於評議決定 通知送 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以 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二十四、 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行為人，經依該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議處後，申請人 行

為人有不服者，應依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提起申復；申請人 行為人為學

生，其本人及其父母 監護人對於申復結果不服者，應依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自 獲 面通知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申訴，不適用前條規定。 

二十五、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由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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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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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015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107年6月29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114年6月30日113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頒「生活教育實施方案」「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配合本校實際狀況訂定之。 

貳、目的：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啟 學生之榮譽心與責任感，培養良好之生活習慣，養成

自治自律，自動自 之精神與高尚之 德，以樹立本校良好之校風為培養學生之整潔習

慣，藉競賽的方式激 學生的責任心與榮譽感，養成勤勞服務之美德，期 校區環境美

化，且為 區之示範。 

參、實施對象：全校一、二、三年級體學生（含體育班）。 

肆、實施辦法： 

‧秩序部分： 

一、遵守優良秩序競賽： 

(一)演講（典禮)集會秩序：包括唱國歌(校歌)聲音應嘹亮、應專心聽講 (不 聊天、與 

用行動載具等裝置)。 

(二)午休秩序：應在教室內周圍應保持安靜、不應擅自離開教室、不可在走廊逗留聊天、

不  用行動載具等裝置、不  用教室內資訊設備、不 到處走動等。 

(三)未經程序申請核可 用電梯(核備) 未遵相關規定 用之學生，經登記後，每位依人

數減扣所屬班級生活榮譽競賽秩序成績1分。 

二、服裝儀容要求： 

(一)服裝儀容是否應遵 服儀標準規定穿著。 

(二)每日進校門後不定時檢查，是否未合乎規定者，依人數減扣所屬班級生活榮譽競賽

秩序成績1分。 

(三)每日各班服裝是否合規、整潔。  

三、愛惜公物競賽： 

(一)按時關鎖門窗，完 後將鑰匙繳回校安中心。 

(二)教室內、外設備之保管與維護。 

‧整潔部分： 

一、每學期初由學務處編定並公告各班負責清潔區域。 

二、各班幹部應編排全體同學之清掃工作，以 成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整齊清潔之要求。

排定編組後，應公告予班級學生週知一份公佈於教室內，一份並由服務股長自存備查。 

三、重點整環境清潔時間：每日中午12：15~12：25為教室內外區域之清潔時間；下午16：

10~16：30；中午教室區域維護時間：中午12：15~12：30；下午為教室及外掃區維護

清潔時間：下午 16：10~16：30，其餘時段應隨時保持區域內之整潔。 

四、各班擔任教室及公共區域獲分配責任之清潔人員，於環境清潔時間時應由服務股長率

領主動至各班清潔責任區域徹底進行清掃。確實清掃完 完成後，方可結束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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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負責區域應立即返回教室午休 預備次一節之課程。 

五、要求事項： 

(一)教室內外走廊、樓梯、公共區域須每日應隨時保持清潔。 

(二)教室門窗玻璃污塵須擦拭乾淨。 

(三)課桌椅須應排列並保持整齊，下課後不可隨 任意搬移。 

(四)黑板、粉筆灰、粉筆頭隨時由值日生 專人清理乾淨，並禁止任意在黑板上塗畫。 

(五)教室天花板與牆壁，不 有蜘蛛網、污垢及腳印等痕跡。 

(六)清潔用具應放置整齊並應愛惜 用。 

(七)教室周圍五公尺以內之水溝、花圃與洗手台應經常消除髒亂維持乾淨並保持暢通、

整潔，不 應有人 垃圾留置。 

( )公共區域之零亂雜物 ，應每日應注意清整理，保持整齊不凌亂，以 影響安全事

項；同學務須應養成不亂丟紙屑、雜物及隨手撿拾雜物投入垃圾箱筒等維持整潔之

良好習慣。 

(九)廁所須應天天沖刷洗、地面保持乾燥，不可有臭異味 地板積水情形。 

(十)指定專人負責 顧及維護洗手台、走廊內 花台上的盆栽。 

(十一)確實做好資源分 與回收工作。 

六、 導與檢查： 

(一)各班服務股長與環保股長，每日應確實監 清掃及監 實施資源回收工作以 資源

再利用及廢棄物減量，並對同學請假時 應適時調整人力配置補充。 

(二)基於教育職責，學務處人員(含導師)將隨不定時、不定點 導、抽檢各班之整潔服務

維持情形。 

(三)各班導師及學務處人員經常 導班上之整潔，以考察學生之服務情形。 

(四)評分人員於規定時間至學務處領 評分表，並按規定時間至各班清潔區域檢查與評

分，評分後把評分表送回學務處。 

七、學期各班級所需之清潔用具，請總由學務處協助添購置 放；基於提升清潔效能目的，

各班級亦可自備部分清潔用具。 

伍、伍、評分規定及方式： 

一、學務處人員部份：採定時及不定時方式實施。 

二、學生部份：由一至三年級各班全體導師擇優推薦一位熱心公益之學生班代擔任（體育

班 學生不擔任）評分人員，由衛生組分組並遴選組長，分組實施評分，各組組長於

每週五確實實施  資料予次週人員。 

三、評分人員秉持負責、公正之立場，實施進行評分並，當日評分完 後，立即將評分表

每日送 校安中心與學務處，經彙整統計，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布，為公平起見，評分

人員不 應評比同年級之分數。 

四、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之初宣布本辦法之意義公告各班責任區域與清潔重點，每兩週評

定布成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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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秩序評分人員評比部分僅採扣分方式實施，分集會秩序、中午秩序及常規項目。 

六、學務處評分人員部份採加分 與扣分方式並行實施，學生個人獎勵部份 計列加分；

除值週教官學務處人員檢查外，並採計糾察學生登記之優 點。 

七、評分採生活榮譽暨整潔競賽項目分開計分，並於朝會擇時實施頒獎。 

 、生活榮譽暨整潔競賽綜合成績公布表，兩週評比乙次，每次並公告週知。 

陸、生活榮譽競賽獎勵與罰則獎懲： 

‧秩序部分： 

一、獎勵： 

(一)普通班各年級分別評比，並各錄 績優第一、二名，（體育班 一名績優班級），

於週會頒獎時宣布並各頒 獎狀及榮譽牌。 

(二)連續三次（六週）榮獲第一名之班級（不含體育班），全班每人各記 獎乙次。 

(三)各年級生活榮譽暨整潔競賽兩項總成績均名列前一、二名之班級，全班每人各記小

功乙次及 獎兩次（若表現特優之班級，獎勵可與酌增）；體育班第一名（成績不

  於普通班平均分數)全班每人記 獎乙次；班長、風紀股長 與其他同學於班級

秩序管理成效特優者，由導師 學務處人員於期末時簽請獎勵。 

(四)各年級生活榮譽暨整潔競賽兩項總成績第一名之班級導師，由學務處簽請校長核予

敘獎。 

(五)成績相同以優良事件多者為優勝，如優良事件數相同時，則以上前次成績高者為優

勝。  

二、懲罰則： 

(一)每週評定成績各年級 後一名，除於週會時宣布。 

(二)學期總分各年級 後兩名之班級，寒假(一次)、暑假(二次)利用於輔導課課餘時間返

校愛校服務，若未依規定返校愛校服務的同學，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之規範辦

理。 

(三)未 班級秩序管理責任之班長與風紀股長、蓄意破壞班級秩序之學生，由導師 學

務處人員於期末時簽請處分。 

(四)如有超出本獎懲範圍之情事，則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理。 

    各班級負秩序管理責任之班長與風紀股長應 其責，每日應確實登記違反班級秩序良

規之學生名單並留存紀錄，學期秩序競賽總分未 XX分之班級，由衛生組安排該

班違反班級秩序良規之學生於輔導課課餘時間返校愛校服務，寒假一次(第一學期)、

暑假二次(第二學期)，未依規定返校服務之學生，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之規範

辦理。 

‧整潔部分： 

  一、獎勵： 

(一) 普通班各年級分別評比，各 績優第一、二名，（體育班 一名），頒獎時頒 

獎狀及榮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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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連續三次（六週）榮獲第一名之班級（不含體育班），全班每人各記 獎乙次。 

  二、罰則： 

(一) 高一、二各班級負清潔維護與整潔管理責任之班長與服務股長應 其責，每日應

確實登記未 班級清潔責任與破壞整潔之學生名單並留存紀錄，學期整潔競賽總

分未 XX分之班級，由衛生組安排該班未 班級清潔責任與破壞整潔之學生於輔

導課課餘時間返校愛校服務，寒假一次(第一學期)、暑假二次(第二學期)，未依規

定返校服務之學生，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之規範辦理。 

(二) 高三連續兩週整潔競賽總分未 XX分之班級，於次週起，兩周之內之午休時間，

由衛生組安排未 班級清潔責任與破壞整潔之學生，強化環境清潔教育知能。 

柒、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9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4學年第 2學期行事曆 114年 11月 28日 擴大行政會報修訂 

115年 01月 20日 校務會議提案通過 

月

份 

週別 星                             期 行    事    摘    要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月 

114-

2 

第一

週 

18 19 

 ◎ 

20 

 ※ 

21 

 ※ 

22 23 24 ▲1/20(二)休 式【8:00打

掃&導師時間、9:00休 典

禮、10:00全體教職員校務

會議(行政大樓 4樓會議

室)、12:00歲末聯歡活

動】、114學年第一學期請

假截止至 17:00(生輔組) 

▲1/21-1/23(三-五)補行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第二

學期開學日為 2/23）  

▲1/21(三)高三  (設

備組) 

▲1/23(五)第五節、第七

節對調；第六節幹部訓

練、第七節大掃除(學務

處) 

▲1/24-25(六-日)高三模

擬面試營(輔導處) 

▲1/24-27(六-二) 十一人

制複賽第一階段 蘭高

中(體育組) 

寒一 25 26 27 28 29 30 31 ▲1/26(一)中午 12:00整，成

績上傳截止(試務組) 

▲1/27-1/29(二-四)大學音樂

組術科考試 

▲1/28(三)公布學期補考名

單(註冊組/試務組) 

▲1/31-2/1(六-日)大學美

術組術科考試 

▲1/26(一)-2/06(五)重補

修(教務處) 

▲1/29(四)返校打掃(衛

生組) 

二

月 

寒二 1 2 3 4 5 6 7 ▲2/1-3/5(日-四)全國閱讀心

 競賽校內投稿作 起迄時

間(   )、2/1-3/8(日-日)

全國小論文競賽校內投稿作

 起迄時間(   ) 

▲2/2-2/4(一-三)大學體育組

術科考試 

▲2/4(三)114-1學生學習

 程上傳截止(註冊組)/

返校打掃(衛生組) 

▲2/7-2/13 五人制全國

複賽台東體中(體育組) 

▲2/9-2/12 十一人制複

賽第二階段西屯足球場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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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三 8 9 10 11 12 13 14 ▲2/10(二)-2/11(三)學期補考

(暫訂二日)(教學組) 

▲2/11(三)114-1學生課程學

習成果教師認證截止(註冊

組) 

▲2/11(三)10:00擴大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2/12(四)返校打掃(衛

生組) 

二 15 16 17 18 19 20 21 ▲2/16-20(一-五)過年 

三 22 23 24 

⊕ 

25 26 27 28 ▲2/23(一)第二學期開學典

禮【8:00導師時間、9:00大

掃除、10:00開 

學典禮、11:00 善校 講

座】 

▲2/23~3/6(一-五) 114第 2

學期愛心會獎助學 申請

(   )、114第 2學期 

  志工報名(   ) 

▲2/23(一)開學、正式課表

(教學組) 

▲2/24(二)繁星校百分比前

50%名單公告 

▲2/24(二)高三第五次分

科模擬考(試務組) 

▲2/25(三)學測成績公布

(試務組) 

▲2/25(三)10:00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2樓秘 

室) 

▲2/26(四)繁星校百分比

前 50%校內撕榜順序公

告(試務組) 

▲2/27(五)2/28和平紀念

日補假 

▲2/27-28(五-六)第二學

期選修課線上加 選(暫

定) 

三

月 

四 1 2 3 4 5 6 7 ▲3/1-5(日-四)高雄港都盃田

徑賽(體育組) 

▲3/1-31(日-二)林佛兒新詩

獎網路投稿起迄時間(  

 )、高一繳 自主學習計

畫(   ) 

▲3/2(一)第 節輔導課開始

(教務處)、1-2月   閱禮

券抽獎(3名各 100元)(  

 ) 

▲3/2-13(一-五)第一次教學

研究會(教學組)  

▲3/3(二)第二學期開學

考 

▲3/4(三)12:30-13:20校

內繁星模擬撕榜(試務

組) 

▲3/5(四)晚自習報名截

止(   )、全國閱讀

心 競賽校內投稿收件

截止(   ) 

▲3/6(五)12:25-15:10大

學博 會—學生活動中

心(輔導處)、13:20-16:10

校內繁星正式撕榜(試務

組)、5-6節環境教育影

 欣賞(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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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8 9 10 11 12 13 14 

☆ 

▲3/8-13新北市青年盃田徑

賽(體育組) 

▲3/8(日)全國小論文競賽校

內投稿收件截止(   ) 

▲3/10-13(二-五)114-1學習

 程修課紀錄與基本資料收

訖明細確認(註冊組) 

▲3/10(二)12:30前繳回繁星

志願確認單、報名費、 放

棄校內推薦繁星資格(試務

組)  

▲3/10-3/15 十一人制全

國決賽輔仁大學(體育

組) 

▲3/10-13(二-五)   

志工說明會暨教育訓練

(   ) 

▲3/11(三)10:00擴大行

政會報(行政大樓 4樓會

議室) 

▲3/13(五)第五-六節-週

會、防震防災演練(校安

中心) 

▲3/14(六)205、206週六

返校自習(一) 

六 15 16 17 18 19 20 21 ▲3/16(一)   晚自習開

始、 區 法班開始(  

 ) 

▲3/16(一)適性轉學-第三次

委員會議(秘 室) 

▲3/16(一)-3/20(五)第 節高

一二女生班際球 競賽(體

育組) 

▲3/18(三)09:00繁星推

薦第一 至第七 篩選

結果放榜(試務組) 

▲3/20(五)第五節第六節

-第一次  活動(訓育

組) 

七 22 23 24 25 26 27 28 

☆ 

▲3/27(五)第五節第六節-第

二次  活動(訓育組) 

▲3/23-4/3 台北體育 五人

制全國決賽(體育組) 

▲3/25(三)10:00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2樓秘 

室) 

▲3/28(六)205、206週六

返校自習(二) 

  29 30 

◎ 

31 

◎ 

1 

◎ 

2 3 4 ▲3/30-4/1(一-三)第一次定期

考試(試務組) 

▲3/31(二)09:00大學個人申

請、10:00科技校院申請入

學第一階段放榜(試務組) 

▲3/31(二)12:00林佛兒新詩

獎網路投稿收件截止(  

 )、高一繳 自主學習計

畫收件截止(   ) 

▲4/1(三)第五節-高二校

外教學說明會(訓育

組)、第六-七節全校性

平講座 

▲4/1(三)3月   閱

禮券抽獎(3名各 100

元)(   ) 

▲4/2(四)第 節停課 

▲4/3-6(五-一)兒童節+

清明節連假 

▲4/4(六)114-2高三學習

 程課程學習成果與多

元表現上傳截止(註冊

組) 

四

月 

九 5 6 7 

◆ 

8 

◆ 

9 

⊕ 

◆ 

10 11 ▲4/6(一)114-2高三學習 

程課程學習成果教師認證截

止(註冊組) 

▲4/7-4/9(二-四)晚自習暫停

(   ) 

▲4/9(四)高三第六次分

科模擬考(試務組)、114-

2高三學習 程課程學

習成果與多元表現勾選

截止(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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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三)-4/10(五)高二校外

教學暨參訪活動(訓育組)、 

▲4/8(三)10:00擴大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4/10-13(五-一)高三學

生學習 程收訖明細確

認(註冊組) 

▲4/11(六)婚宴場地 用 

十 12 13 14 15 16 17 18 ▲4/13-24(一-五)第二次教學

研究會(教學組) 

▲4/17(五)第 5-6節英文作文

比賽(教學組)、第五節第六

節-第三次  活動(訓育組) 

▲4/18-23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 義、體育組) 

十一 19 20 21 22 23 

◎ 

24 

◎ 

25 

☆ 

▲4/20(日)「性別平等教育

日」 

▲4/22(三)10:00行政會報(行

政大樓 2樓秘 室) 

▲4/23-4/24(四-五)高三期末

考(試務組) 

▲4/24-30(五-四)第 節高一

二男生班際球 競賽(體育

組) 

▲4/24(五)第 5-6節英文

演講比賽(教學組)、第

5-6節-第四次  活動

(訓育組) 

▲4/25(六)9:30-14:30文

 活動(七股春   農

場控窯烤肉)(人事室) 

▲4/25(六)205、206週六

返校自習(三) 

十二 26 27 28 29 30 1 2 ▲4/27(一)-4/30(四)家 教育

週(輔導處) 

▲5/1(五)勞動節 

五

月 

十三 3 4 5 6 

⊕ 

7 8 9 

※ 

▲5/4(一)4月   閱禮券

抽獎(3名各 100元)(   ) 

▲5/6(三)高三第七次分科模

擬考(試務組)、公布高三學

期補考名單(註冊組) 

▲5/6(三)10:00擴大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5/7(四)8:00-11:50申請入

學模擬面試(輔導處) 

▲5/8(五)第 5節召開高

三授獎名單會議及公告

高三  名單(註冊組) 

▲5/9(六) 十周年校  

▲5/9(六)鹽分地帶贈 

活動暨第九屆林佛兒新

詩獎頒獎典禮(   ) 

十四 10 11 12

◎ 

13◎

＊ 

14

◎

＊ 

15 16 ▲5/11-5/12(一-二)高三通過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學生上網

查詢第六學期修課記錄(試

務組)▲5/12-5/14(二-四)高一

二第二次定期考試(試務組) 

▲5/13-14(三-四)高三補

考▲5/15(五)校 補假▲

5/16-5/17(六-日)國中教

育會考(註冊組) 

十五 17 18 19 20 21 22 23 ▲5/18-5/19(一-二)高一二物

理/  作 調閱(教學組) 

▲5/20(三)10:00行政會報(行

政大樓 2樓秘 室) 

▲5/20(三)空英活動 

▲5/22(五)第五節第六節-第

五次  活動(訓育組) 

▲5/23(六)體育班特色招

生甄選入學術科測驗(體

育組/註冊組) 

▲5/25-5/29(一-五)高一

選填分組調查(註冊組) 

十六 24 25 26 27 28 29 30 

☆ 

▲5/25-5/26(一-二)高一二化

學/地理作 調閱(教學組) 

▲5/25-6/4(一-四)召開各科第

三次教學研究會(教學組) 

▲5/29(五)第五節第六節

-第六次  活動(訓育

組) 

▲5/29(五)導師反毒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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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校安中心) 

▲5/30(六)205、206週六

返校自習(四) 

六

月 

十七 31 1 2 3 4 5 6 ▲6/1(一)  典禮(學務

處)、5月   閱禮券抽獎

(3名各 100元)(   )、轉

組申請開始(註冊組) 

▲6/3(三)10:00擴大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6/4-6/5(四-五)高三個

人申請錄 生登記就讀

志願序(試務組) 

▲6/5(五)第五節週會(學

務處)、第六節 115-1選

課說明會(教務處) 

十  7 8 9 10 11 12 13 

☆ 

▲6/11(四)09:00高三大學個

人申請、10:00科技校院申

請入學統一分 放榜(試務

組) 

▲6/12(五)週會  

▲6/13(六)205、206週六

返校自習(五) 

十九 14 15 16 17 18 19 20 ▲6/17(三)10:00行政會報(行

政大樓 2樓秘 室) 

▲6/18(四)第 節輔導課

結束(教務處) 

▲6/19(五)端午節 

二十 21 22 23 24 25 

◎ 

26 

◎ 

27 ▲6/22(一)榕 雅集 法班

結束(   ) 

▲6/25-6/29(四-五、一)

高一二期末考(試務

組)、   晚自習結束

(   ) 

二十

一 

28 29 

◎ 

30 

※ 

1 2 3 4 ▲6/30(二)適性轉學-成果資

料彙整 

▲6/30(二)休 式【8:00導

師時間&大掃除、10:00休 

典禮】、11:00-12:30全校教

職員工性平講座(人事室)、

13:30-15:30校務會議暨合作

  員大會(行政大樓 4樓

會議室) 

▲7/1(三)6月   閱

禮券抽獎(3名各 100

元)(   ) 

▲7/2(四)12:00高一二期

末/日常/學期成績上傳

截止(試務組/註冊組) 

七

月 

暑假

一 

5 6 7 8 9 10 11 ▲7/6(一)公告高一二學期補

考名單(註冊組/試務組) 

▲7/07(二)公告高一二學期

補考名單(註冊組/試務組) 

▲7/11-7/12(六-日)115年

大學入學分科測驗(試務

組) 

暑假

二 

12 13 14 15 16 17 18 ▲7/15(三)10:00擴大行政會

報(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暑假

三 

19 20 21 22 23 24 25 ▲7/21-7/22(二-三)高一二學

期補考(暫定)(教學組) 

  

符號表示：※開學/開會/校 /結     ◎定期考試     ⊕模擬考/複習考   

                   ＊學期補考/延 補修      ⊙競賽活動      ☆205-206返校自習      ◆晚自習暫停  

 


